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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项目复审修编工作的通知》（闽建科〔2021〕10号）

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

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

定；4.外窗性能要求；5.材料配件；6.外窗设计；7.生产制作；8.
安装施工；9.工程验收；10.保养维修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将国家现行强制性规范《民

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

规范》GB 55030-2022和《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2021等有关外窗的要求纳入本标准；2.修订了建筑外

窗热工性能限值；3.增补了常用的标准化外窗洞口尺寸规格；4.
补充了大规格窗、转角窗、带型窗的设计和施工安装要求；5.修
订了建筑外窗水密性能设计指标计算的公式；6.补充了耐火型外

窗构造设计措施及材料配件选用要求；7.补充了钢附框应用的技

术要求；8.补充了外开窗防脱装置的材料配件选用及安装要求；9.
补充了开启扇的锁点数量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福建省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给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与设计

处（地址：福州市北大路 242号，邮编：350001）和福建省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福州市高新区高新大道 58-1
号，邮编：350108），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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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加强我省民用建筑外窗产品的质量管理，推进我省建

筑外窗产品标准化、工业化进程，提升建筑外窗性能及工程质量，

做到技术先进、安全耐久、节能降耗、安装维护方便，结合福建

省气候特点和具体情况，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外窗工

程设计、生产制作、安装施工、工程验收及保养维护。本标准不

适用于天窗、非垂直屋顶窗及防火窗、逃生窗、防爆窗、排烟窗、

防射线屏蔽窗等特种外窗。

1. 0. 3 外窗的工程设计、生产制作、安装施工、工程验收及保

养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我省

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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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民用建筑 civil building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总称。

2. 1. 2 标准化外窗 standard external windows
在工厂内生产制作，对组成外窗的型材、玻璃、五金件、密

封件、配套件等进行优化设计并定型，规格尺寸符合本标准的标

准化模数，且各项性能指标不低于本标准和工程设计要求的成品

窗。

2. 1. 3 附框 appendent frame
与土建同步，预埋或预先安装在窗洞口中，用于固定外窗的

杆件系统，并具有建筑外窗后装卸的功能。

2. 1. 4 节能型附框 energy efficient appendent frame
截面宽度方向热阻不小于 0.28（m2·K）/W的附框。

2. 1. 5 外遮阳一体化窗 external sunshade integrated windows
由硬卷帘、软卷帘等遮阳装置与外窗受力外框设计组合成一

体的成品窗。

2. 1. 6 内置遮阳一体化窗 built-in sunshade integrated windows
面板材料采用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制成的成品窗。

2. 1. 7 中置遮阳一体化双重窗 double-window sunshade
integrated windows

一套窗框，内外安装两层窗扇，中间装有遮阳装置的成品窗。

2. 1. 8 干法安装 installation with appendent frame for f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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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外窗洞口预先安置附框并对墙体缝隙进行填充和防水

密封处理，在墙体洞口表面装饰湿作业全部完成后，将外窗固定

在附框上的安装方法。

2. 1. 9 太阳得热系数 （SHGC）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通过透光围护结构（外窗）的太阳辐射室内得热量与投射到

透光围护结构（外窗）外表面上的太阳辐射量的比值。太阳辐射

室内得热量包括太阳辐射通过辐射透射的得热量和太阳辐射被

构件吸收再传入室内的得热量两部分。

2. 1. 10 外窗耐火完整性 fire resistant integrity of external
windows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外窗某一面受火时在一定时间

内阻止火焰和热气穿透或在背火面出现火焰的能力。

2. 1. 11 主要受力杆件 major load-bearing frame member
承受并传递外窗自身重力和水平风荷载等作用力的中横框、

中竖框、扇梃等主型材，以及组合外窗用的拼樘框型材。

2. 1. 12 主型材 major profiles
组成外窗框、扇杆件系统的基本构架，在其上装配开启扇或

玻璃、辅型材、附件的外窗框和扇梃型材，以及组合外窗拼樘框

型材。

2. 1. 13 开窗器 window opener
通过链条\齿条\螺杆等机械传动或液压传动机构启闭窗扇的

装置。

2. 1. 14 大规格窗 large size windows
高度大于 2.4m且宽度大于 3m的窗。

2. 1. 15 带形窗 ribbon windows
自身构造不具有横向连续性的单体窗，通过拼樘构件连接而

成的横向组合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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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符号

2. 2. 1 结构设计

Mx ——绕 x轴（平行于窗平面方向）的弯矩设计值；

My ——绕 y轴（垂直于窗平面方向）的弯矩设计值；

P3 ——抗风压性能指标值；

R——五金件和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

S——五金件和连接件作用效应设计值；

uz——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wk ——风荷载标准值；

w0 ——基本风压；

Wx ——绕 x轴（平行于窗平面方向）的弹性截面模量；

Wy ——绕 y轴（垂直于窗平面方向）的弹性截面模量；

βgz ——阵风系数；

μsl——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

2. 2. 2 物理性能

A——开启扇面积；

Ctr ——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K——传热系数；

N——单组锁闭部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P——水密性能风压力差值；

q1 ——在 10Pa 压差下，每小时每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

q2 ——在 10Pa压差下，每小时每平方米面积的空气渗

透量；

Rw——计权隔声量；

SHGC——太阳得热系数；

Tr ——透光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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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离地 10m高处具有某一重现期（≥10年）的 10
分钟最大平均风速；

ww——水密设防风速 vw所对应的风压值；

ρ——空气密度；

μs ——水密性能风压体型系数。

2. 2. 3 材料

f——型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l——杆件的跨度；

n——锁点的个数；

u——杆件弯曲挠度值；

γ——塑性发展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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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外窗的选用应根据建筑使用功能、节能要求、所在地区

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应满足抗风压、水密、气密等性能要

求，并应综合考虑安全、采光、节能、通风、防火、隔声等要求。

3. 0. 2 建筑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应根据建筑功能要求，提出

外窗抗风压、水密、气密、保温、隔热、采光、隔声、反复启闭

等性能指标及立面分格要求。

3. 0. 3 外窗设计单位应根据建筑设计文件提出的立面设计、技

术指标要求进行结构、构造及节能的深化设计。

3. 0. 4 外窗生产单位应按照图审后的深化设计文件，依据相应

的产品标准在工厂内制造成品，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出具产

品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

3. 0. 5 外窗产品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标识，内容至少应包

括生产企业名称、联系电话，产品系列规格等。

3. 0. 6 外窗应采用干法安装。

3. 0. 7 建筑外窗应优先选用标准化外窗。标准化外窗在同一工

程中的应用比例不应低于 60%，非标准化外窗的材料、安装方式

和性能均应与标准化外窗一致。对于体育建筑（如体育场馆、游

泳馆）、交通运输建筑（机场、火车站）、文化建筑（展览馆、

影剧院）等具有特殊使用功能的公共建筑，其标准化外窗的应用

比例可不受限制。

3. 0. 8 节能工程和绿色建筑应优先选用获得建筑门窗节能性能

标识或通过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产品。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64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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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窗性能要求

4. 0. 1 外窗的抗风压性能指标值（P3）应按不低于外窗所受的

风荷载标准值（wk）确定，且单、多层建筑不应小于 2.0kPa；高

层建筑不应小于 2.5kPa。
4. 0. 2 外窗水密性能指标即外窗不发生雨水渗漏的最高压力差

值（ΔP）应根据具体工程设计来确定，且不应小于 300Pa。
4. 0. 3 外窗气密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节

能标准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公共建筑 10层及以上建筑外窗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 7级
的要求[q1≤1.0m3/（m·h）且 q2≤3.0m3/（m2·h）]；10层以下建

筑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6级的要求[q1≤1.5m3/（m·h）且 q2≤
4.5m3/（m2·h）]；

2 居住建筑外窗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 6级的要求[q1≤
1.5m3/（m·h）且 q2≤4.5m3/（m2·h）]。

4. 0. 4 外窗的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及可见光透射比性能指标应

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节能标准的规定，且应符合表 4.0.4的
规定。

表 4.0.4 外窗的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及可见光透射比性能指标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热系数SHGC 可见光透射比

≤2.5 ≤0.44 ≥0.40

注：1 可见光透射比仅指玻璃或透光材料的光学性能；

2 当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小于 0.4时，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6。

4. 0. 5 外窗的隔声性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

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规定，外窗空气声隔声性能指标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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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声量（Rw）和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Ctr）之和（Rw+Ctr）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临街的外窗、住宅建筑外窗不应低于 30dB；
2 其他外窗不应低于 25dB。

4. 0. 6 外窗的透光折减系数（Tr）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

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规定确定。有天然采光要求的，其透

光折减系数（Tr）应大于 0.45。
4. 0. 7 外窗的反复启闭耐久性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确定，且反

复启闭次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推拉平移类不应低于 1.5万次；

2 外平开窗不应低于 2万次；

3 内平开下悬窗不应低于 1.5万次且增加 1万次 90°平开启

闭。

4. 0. 8 有耐火完整性要求的外窗，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 30min，
建筑对外窗的耐火完整性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

4. 0. 9 典型标准化外窗物理性能可参考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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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配件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建筑外窗主要材料应有出厂合格证、性能检测报告和质

量保证书。

5. 1. 2 除不锈钢外的黑色金属材料均应进行热镀锌、氧化、喷

涂防锈漆等防腐蚀处理，型材应进行表面处理。

5. 1. 3 塑料窗及高分子类窗用的各类材料与自身型材应具有相

容性。

5. 2 外窗型材

5. 2. 1 外窗用铝合金型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窗用铝合金型材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及尺寸允许偏

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部分：基材》GB/T
5237.1的规定。有装配关系的外窗主型材基材壁厚公称尺寸允许

偏差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部分：基材》

GB/T 5237.1规定的超高精级；有装配关系的外窗主型材基材非

壁厚尺寸允许偏差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
部分：基材》GB/T 5237.1规定的超高精级；

2 外窗主型材、拼樘型材壁厚应经设计计算或试验确定。

除压条、扣板等需要弹性装配的型材以及附件功能槽口处的翅壁

壁厚外，主型材基材壁厚公称尺寸不应小于 1.8mm，拼樘型材基

材壁厚公称尺寸不应小于 2.5mm；

3 外窗铝合金型材装饰面表面处理层厚度要求应符合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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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铝合金门窗》GB/T 8478的规定。其中，半隐框窗与

硅酮结构密封胶粘结部位的型材应采用阳极氧化，其膜厚级别不

应低于 AA15；
4 隔热铝合金型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6部分：隔热型材》GB/T 5237.6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隔

热铝合金型材》JG 175的规定外，穿条式隔热型材隔热条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铝合金型材用聚酰胺隔热条》JG/T 174的规

定，宽度不应小于 14.8mm，隔热条不得使用 PVC材料；浇注式

隔热型材浇注槽口不应小于 BB型号。隔热型材的横向抗拉、纵

向抗剪等性能应满足表 5.2.1-1和表 5.2.1-2的要求。

表 5.2.1-1 穿条式产品复合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结果 a

纵向抗剪特征值（N/mm） 横向抗拉特征值（N/mm） 隔热型材

变形量平

均值

（mm）

室温

(23±2)℃
低温

(-30±2)℃
高温

(80±2)℃
室温

(23±2)℃
低温

(-30±2)℃
高温

(80±2)℃

纵向剪切

试验
≥24 -

横向拉伸

试验
- ≥24 -

高温持久荷

载横向拉伸

试验

- ≥24 ≤0.6

注：a 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采用相似隔热型材进行高温持久荷载拉伸试验，推断高温持久荷

载性能（参见《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6部分：隔热型材》GB/T 5237.6-2017附录 B）,

但相似隔热型材的高温持久荷载拉伸试验结果应符合表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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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2 浇注式产品复合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结果 a

纵向抗剪特征值

（N/mm）
横向抗拉特征值

（N/mm）
隔热材料

变形量平

均值

（mm）
室温

(23±2)℃
低温

(-30±2)℃
高温

(70±2)℃
室温

(23±2)℃
低温

(-30±2)℃
高温

(70±2)℃
纵向剪切

试验
≥24 -

横向拉伸

试验
- ≥24 ≥24 -

热循

环试

验

60次
热循

环 b
≥24 - ≤0.6

90次
热循

环 c

注：a 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采用相似隔热型材进行热循环试验，推断热循环性能（参见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6部分：隔热型材》GB/T 5237.6-2017附录 B）,但相似隔热型

材的热循环试验结果应符合表中规定；

b Ⅰ级原胶浇注的隔热型材进行 60次热循环；

cⅡ级原胶浇注的隔热型材进行 90次热循环。

5. 2. 2 塑料外窗用塑料型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塑料外窗用型材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塑料门

窗》GB/T 28886和《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

GB/T 8814的规定，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外窗用型材基材的密度不应大于 1480kg/m3；

2）不宜使用通体彩色型材；

3）老化时间不应小于 6000h；
4）主型材可视面最小实测壁厚不应小于 2.5mm，非可视

面最小实测壁厚不应小于 2.2mm；

5）主型材截面腔室不应少于 4个，应具有独立的保温隔

声、增强型钢及排水腔室。

2 塑料外窗主型材应内衬增强型钢，增强型钢除应符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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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业标准《聚氯乙烯（PVC）门窗增强型钢》JG/T 131的规定，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增强型钢应满足工程设计要求，且增强型钢用钢带公

称壁厚不应小于 2.0mm；

2）增强型钢应与型材内腔匹配，与承载方向内腔配合间

隙不应大于 1mm；

3）增强型钢表面应采用热镀锌防腐处理，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连续热镀锌和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GB/T
2518的要求，且镀锌层重量不应小于 180g/m2。

5. 2. 3 铝木复合外窗用铝木复合型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铝木复合型材的结构应采用铝合金型材与木型材通过连

接卡件或螺钉等连接方式制作的框、扇构件的外窗结构；

2 铝木复合窗用铝型材应符合本标准 5.2.1的规定；

3 铝木复合窗用木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能门

窗 第 1部分：铝木复合门窗》GB/T 29734.1的规定；

4 铝合金型材构件与木型材连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用节能门窗 第 1部分：铝木复合门窗》GB/T 29734.1的规定；

5 铝木复合型材窗框截面构造宽度：平开窗不应小于 65mm。
5. 2. 4 其他外窗型材应符合相应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规定。

5. 3 玻璃

5. 3. 1 玻璃的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及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

标准的规定。长度尺寸大于 3660mm 或宽度尺寸大于 2440mm 的

超大板面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平板玻璃》GB 11614规定的优

质加工级平板玻璃。

5. 3. 2 钢化玻璃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幕墙用钢化玻

璃》JG/T 455的规定，允许面积应符合表 5.3.2的规定，多腔体

中空玻璃内不承受荷载的钢化玻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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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钢化玻璃允许面积

公称厚度（mm） 允许面积（m2）

5 ≤2.0
6 ≤3.0
8 ≤4.0
10 ≤5.0
12 ≤6.0

15，19 供需双方商定

注：采用 10mm厚度以上超白浮法玻璃优等品生产的钢化玻璃，其面积可适当加大，具

体尺寸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5. 3. 3 夹层玻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3部
分：夹层玻璃》GB/T 15763.3的规定。夹层玻璃应使用干法工艺

加工而成，允许面积应符合表 5.3.3的规定。

表 5.3.3 夹层玻璃允许面积

公称厚度（mm） 允许面积（m2）

6.38，6.76，7.52 ≤3.0
8.38，8.76，9.52 ≤5.0

10.38，10.76，11.52 ≤7.0
12.38，12.76，13.52 ≤8.0

5. 3. 4 中空玻璃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空玻璃》GB/T 11944
规定外，尚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单腔体中空玻璃的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 12mm，单片玻璃

的厚度不应小于 5mm，两片玻璃厚度相差不宜大于 3mm；多腔

中空玻璃间隔层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 9mm，两外侧玻璃各自厚度

不应小于 5mm，中空内侧分隔气体腔的玻璃厚度小于 4mm 时应

在该玻璃角部位置钻一个孔径Φ8mm 的孔平衡气压；

2 中空玻璃刚性间隔条应采用连续折弯方式加工，柔性暖

边间隔条宜采用热塑间隔密封胶涂敷成型制成，不得使用热熔型

间隔胶条和 PVC暖边间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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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空玻璃干燥剂应使用 3A分子筛类干燥剂，不得使用含

氯类离子成分的干燥剂；

4 在线镀膜中空玻璃应做镀膜层与密封胶的粘结性试验，

离线 Low-E镀膜玻璃与中空玻璃密封胶接触的部位应进行除膜

处理；

5 夹层Low-E中空玻璃的 Low-E膜面应位于中空玻璃气体

腔内，Low-E玻璃膜面不宜设置在夹层玻璃粘结面；

6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内置遮阳中空

玻璃制品》JG/T 255的要求；

7 半隐框窗用中空玻璃的第二道密封胶应采用硅酮结构密

封胶，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 16776
的规定。

5. 3. 5 防火玻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部
分：防火玻璃》GB 15763.1的要求，防火中空玻璃应采用阻燃防

火密封胶合成。

5. 4 密封材料

5. 4. 1 密封胶条应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硅橡胶等热

塑性弹性密封条，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

胶条》GB/T 24498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复合密封条》JG/T 386
的规定，密封胶条转角处宜一体注射成型或采用粘结转角件的连

接方式。

5. 4. 2 密封毛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密封毛条》JC/T
635规定，毛条的毛束应经过硅化处理，宜使用加片型密封毛条。

5. 4. 3 耐火型外窗用膨胀密封胶条时，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膨胀密封件》GB 16807的有关规

定，产烟毒性安全级别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材料产烟毒性危

险分级》GB/T 20285规定的 ZA2级，带胶类产品不宜含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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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黏性能的塑化剂。

5. 4. 4 密封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玻璃与窗框之间的密封胶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酮和

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中规定的 Gw类产品的规定；

2 窗框与洞口之间的密封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酮和

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中 F类的规定或行业标准《混

凝土接缝用建筑密封胶》JC/T 881的规定；

3 耐火型外窗用密封胶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

阻燃密封胶》GB/T 24267规定的阻燃密封胶；当有防火封堵要求

时，密封胶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

GB 23864规定的 1h级别；

4 密封胶与所接触的密封垫片、密封堵件及密封条等有机

材料应相容，密封胶与所有需粘结的窗框、玻璃以及洞口墙体等

基材应粘结良好。

5. 4. 5 组角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用组角结构密封

胶》JC/T 2560的规定。

5. 4. 6 窗框与洞口之间填充的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JC/T 936的规定。

5. 4. 7 所选用密封胶、粘结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

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的规定。

5. 5 五金配件及紧固件

5. 5. 1 外窗采用的五金配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五

金件 通用要求》GB/T 32223的要求。

5. 5. 2 五金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启闭灵活、无噪声，满足使

用功能、环保和耐蚀性等要求。其表面质量应具有良好的耐候性，

手触部位表面应具有良好的耐磨性。

5. 5. 3 平开窗应选用具有多点锁闭结构的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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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4 外窗用连接螺栓、螺钉应使用不锈钢紧固件，不得采用

铝及铝合金抽芯铆钉作为外窗构件受力连接紧固件。

5. 5. 5 外开窗扇防脱落装置采用钢丝绳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不锈钢丝绳》GB/T 9944的有关规定，钢丝绳直径不宜小于

3.5mm，钢丝绳绳端压制应牢固可靠。

5. 5. 6 耐火型铝合金外窗用玻璃卡件、型材连接增强件，应采

用不燃材料，宜采用钢质材料，且表面应经高温防腐处理。

5. 6 附框

5. 6. 1 附框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附框技术要求》

GB/T 39866的规定，并应满足强度、耐腐蚀、耐久性、节能以及

安装连接功能等要求，沿海地区附框的选用应考虑盐雾对附框腐

蚀的影响，不宜使用钢附框。

5. 6. 2 安装构造有节能要求时，附框型材应选用木塑、钢塑复

合、玻纤增强塑料等材质的节能型附框。

5. 6. 3 节能型附框型材截面厚度尺寸应为 24mm，宽度尺寸不应

小于 50mm，尺寸系列宜按宽度划分为：50、55、60、65、70、
75、80、90、100等系列。

5. 6. 4 木塑复合附框型材宽度方向壁厚不应小于 4mm，中间锁

螺钉处壁厚不应小于 12mm，厚度方向壁厚不应小于 5mm，与墙

体的接触面宜设计有增加接触面积、提高连接强度和止水功能的

凹槽。

5. 6. 5 钢塑复合附框型材方形钢衬壁厚不应小于 1.5mm，塑料

部分壁厚（包括钢衬包覆部分）不应小于 2.5mm。

5. 6. 6 玻纤增强塑料附框型材壁厚不应小于 2.0mm，加强肋厚

度不应小于 12mm。

5. 6. 7 钢附框型材应为钢方管，截面壁厚不应小于 2.0mm，截

面宽度不应小于 40mm，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20mm。钢附框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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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面应采用热浸镀锌防腐处理，外表面镀层局部厚度不应小于

45μm，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55μm。

5. 6. 8 木塑、钢塑复合、玻纤增强塑料附框型材技术性能指标

应符合表 5.6.8的规定。

表 5.6.8 木塑、钢塑复合、玻纤增强塑料附框型材技术性能指标

性能

技术指标

木塑
玻纤增强塑料

钢塑复合
聚氨脂 其它树脂

密度(g/cm3)
≥1.35且≤

1.80
≥1.80且≤

2.20
≥1.50且≤

2.00
-

吸水率（24h）/% ≤0.5 ≤0.5 ≤0.5 -

吸水厚度膨胀率

（72h）/%
≤0.5 - - -

硬度(MPa)
洛氏硬度

HRR≥100
巴柯尔硬度

≥40
巴柯尔硬度

≥40
洛氏硬度

HRR≥100

强度(MPa)
静曲强度

≥35
纵向弯曲强

度≥1000
纵向弯曲强

度≥200
静曲强度

≥35
弯曲强度模量

(MPa)
≥2400 ≥40000 ≥12000 ≥2400

高低温反复尺寸变

化率（%）
≤0.3 ≤0.3 ≤0.3 ≤0.3

低温落锤冲击 无破裂 无破裂 无破裂 无破裂

型材握螺钉力（N） ≥3000 ≥3000 ≥3000 ≥3000
耐候性（6000h）静

曲强度保留率(%)
≥80 ≥80 ≥80 ≥80

连接角最小破坏力

（N）
≥800 ≥800 ≥800 ≥800

截面宽度方向热阻

[(m2·K)/W]
≥0.28 ≥0.28 ≥0.28 ≥0.28

耐酸性 无变化

甲醛释放量（mg/L） E1≤1.5 E1≤1.5 E1≤1.5 E1≤1.5

5. 6. 9 钢附框型材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5.6.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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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9 钢附框型材技术性能指标

性能 技术指标

抗拉强度(MPa) ≥215

防腐层厚度(μm) 热浸镀锌局部厚度≥45；平均厚度≥55

连接角最小破坏力(N) ≥800

耐盐酸性 膜表面应无气泡或其他明显变化

耐碱性 保护等级≥9.5级

耐盐雾腐蚀性（AASS 1000h） 保护等级≥9.5级

5. 6. 10 附框型材技术性能指标试验方法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5. 7 其他

5. 7. 1 外遮阳一体化窗中的硬卷帘、软卷帘、内置遮阳中空玻

璃制品等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外遮阳构件质量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

2 外遮阳构件与外窗组合后应具有在室内可装卸功能；

3 外遮阳构件主要性能应符合表 5.7.1的要求。

表 5.7.1 外遮阳构件主要性能

5. 7. 2 铝合金外窗的框、扇杆件连接定位卡板、加强垫板，锚

固件等钢材连接件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或其他可靠的表面防腐

处理。

5. 7. 3 外窗框扇构件连接采用的型材、压铸组角件等有色金属

连接件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 7. 4 玻璃垫块不能因承受荷载或因温度、湿度变化而产生永

外遮阳产品 太阳得热系数 传热系数 耐久性 操作力

硬卷帘 ≤0.13 / 伸展收回≥1.5万次 符合 JG/T
274要求软卷帘 ≤0.18 / 伸展收回≥1.5万次

内置遮阳中空

玻璃制品

伸展状态：≤0.20 ≤2.0
W/ (m2·K)

伸展收回≥3万次

开启关闭≥6万次

符合 JG/T
255要求收回状态：≥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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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变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用橡胶板》GB/T 5574的规

定，选用邵氏 A硬度为 80～90的硬质橡胶、尼龙或工程塑料等

制作；不得使用硫化再生橡胶、木片或其它吸水性材料。

5. 7. 5 耐火型铝合金外窗用玻璃垫片，应采用无有害物质挥发

的不燃材料，邵氏硬度不宜小于 80HD，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耐火纤维及制品》GB/T 3003的有关规定。

5. 7. 6 半隐框窗用中性硅酮结构密封胶、中性硅酮耐候密封胶，

应有与所接触材料的相容性和剥离粘结性试验合格报告，并应有

保证使用年限的质量证书。进口的中性硅酮结构密封胶、中性硅

酮耐候密封胶还应提供商检证明。中性硅酮结构密封胶、中性硅

酮耐候密封胶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不得使用酸性胶。

5. 7. 7 金属丝窗纱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窗纱》QB/T 4285的规

定。塑料丝窗纱应用定型纱网，不得使用编织型纱网。

5. 7. 8 楼梯间、过道等安装位置较高，执手柄中心位置至地面

完成面高度大于 1800mm时的高位窗扇，或自重过大等不方便开

启的窗扇，应采用电动开窗器或手动开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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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窗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外窗的设计应符合建筑物所在地的气候、环境和建筑自身

特点、使用情况等要求。

6. 1. 2 外窗应满足设计规定的耐久性要求，具有足够的刚度、

承载能力和一定的变位能力，应能适应主体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

的规范允许的最大挠度。

6. 1. 3 外窗受力杆件应根据受载情况和支承条件采用结构力学

方法进行设计计算。

6. 1. 4 窗扇的开启形式应能保障使用安全，且应启闭方便，易

于维修、清洗。

6. 1. 5 居住建筑迎水面外窗洞口四周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浇

筑成封闭式企口型止水带，企口高度宜为 20mm～50mm，若因

窗框宽度较大等原因造成无法做成企口型的，外窗附框应采用预

埋式与洞口现浇混凝土同时成型。

6. 1. 6 外窗采用推拉窗时，应有防止从室外侧拆卸和防止窗扇

向室外脱落的装置；采用外开窗时，应设有防止窗扇脱落的装置，

并按现行地方标准《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检验与评定标准》DBJ/T
13-383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

6. 1. 7 采用外平开窗时，滑撑的承重应与窗扇尺寸、质量相匹

配，窗扇外形尺寸最大宽度不应大于 700mm，高度不宜大于

1500mm，窗扇开启角度不应大于 80°。

6. 1. 8 大规格窗、带形窗及转角窗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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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洞口
高

宽

1 应采用自身构造不具有连续性的单体窗通过拼樘构件连

接而成；

2 拼樘构件应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

3 拼樘构件、附框端部应有伸缩、密封措施。

6. 1. 9 外窗的固定部分，单块玻璃面积不宜超过 4.5m2，单体窗

面积不宜超过 6m2，超过时应进行专项安全论证和试验验证。

6. 2 洞口尺寸及立面

6. 2. 1 建筑工程设计窗洞口尺寸应优先选用表 6.2.1规定的标准

化模数洞口尺寸，并减少规格数量，使其相对集中。非标准化规

格洞口安装的窗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

GB/T 5824模数协调原则。附框内口宽、高构造尺寸应与外窗洞

口的标志尺寸相同。

表 6.2.1 标准化模数洞口的标志尺寸系列（mm）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1200 √ √ √ √ √ √

1500 √ √ √ √ √ √

1600 √ √ √ √ √ √

1700 √ √ √ √ √ √

1800 √ √ √ √ √ √

2100 - - √ √ √ √

2400 - - √ √ √ √

注：“√”表示选用的标准洞口。

6. 2. 2 外窗立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窗的宽、高构造尺寸，应根据天然采光设计确定房间的

有效采光面积和建筑节能要求的窗墙面积比等因素综合确定；

2 窗的立面分格尺寸，应根据开启扇允许最大宽、高尺寸，

并考虑玻璃原片的成材率等综合确定，并应符合维护更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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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窗开启形式和开启面积比例，可根据各类用房的使用特

点确定，并应满足房间自然通风，以及启闭、清洁、维修的方便

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4 窗的立面造型、质感、色彩等应与建筑外立面及周围环

境和室内环境协调；

5 标准化外窗主要立面及开启形式如图 6.2.2。

图 6.2.2 主要立面及开启形式

注：1 图示双扇内开下悬窗图例仅表示左右位置均可设置下悬功能，不要求双扇下悬功

能；

2 建筑设计单位在选用民用建筑外窗系统时，同一工程标准化外窗（含组合标准化

外窗）使用量不得低于 60％，其他类型的外窗参照执行，并且最不利情况下的外

窗性能不得低于标准化外窗的要求。

6. 3 抗风压性能

6. 3. 1 外窗的抗风压性能指标值 P3应符合本标准第 4.0.1条的

规定。作用于外窗上的风荷载标准值 wk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及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福建建筑结构风压规程》

DBJ/T 13-141中的围护结构风荷载计算的有关规定，按式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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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wk =βgz μsl μz w0 （6.3.1）
式中：wk ——风荷载标准值（kN/m2）；

βgz ——阵风系数，按现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及《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的规定采用；

Μsl ——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按现行《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的规定采用；

μ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现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的规定采用；

w0 ——当地 50年一遇的基本风压（kN/m2），按照现行

《福 建建筑结构风压规程》DBJ/T 13-141查取。

6. 3. 2 外窗玻璃的厚度应经计算确定，玻璃的计算、面积选用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规定，

中空玻璃的最小安装尺寸应符合表 6.3.2-1、表 6.3.2-2的规定（图

6.3.2），压条装配构造设计应合理。

表 6.3.2-1 铝合金窗中空玻璃的最小装配尺寸（mm）

玻璃公称厚度
前部余隙和后部余隙 a

嵌入深度 b 边缘间隙 c
密封胶 胶条

5+A+5
5.0 3.5 15.0 5.0

6+A+6
8+A+8

7.0 5.0 17.0 7.010+A+10
12+A+12

注：A为气体层的厚度，其数值可取 12mm、15mm、16mm。

表 6.3.2-2 塑料窗中空玻璃的最小装配尺寸（mm）

玻璃公

称厚度

玻璃与槽口侧面间隙 a 嵌入深

度 b
玻璃与槽底间隙 c

前部间隙 a1 后部间隙 a2 下边 上边 两侧

5+A+5
3.5 3.5

15
6.0 5.0 5.0

6+A+6 15

注：表中 A为气体层的厚度，A=12mm、15mm、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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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2 玻璃的安装间隙示意图

6. 3. 3 主要受力构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窗主要受力杆件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产生的最大挠

度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并应同时满足绝对挠度值不大于 20mm；

窗镶嵌中空玻璃时：u≤l/150 （6.3.3-1）
式中：u——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杆件弯曲挠度值（mm）；

l——杆件的跨度（mm），悬臂杆件可取悬臂长度的 2倍。

2 承受玻璃重量的中横框型材在重力荷载标准值作用下，

平行于玻璃平面方向的挠度不应影响玻璃的正常镶嵌和使用，且

挠度值应满足：u≤l/500且不应大于 3mm （6.3.3-2）
3 在风荷载标准值的风压作用下，玻璃面板的挠度限值为

其短边边长的 1/60；
4 在 1.5倍风荷载标准值的风压作用下，不应出现危及人身

安全的损坏；

5 窗受力杆件在同一方向有分布荷载和集中荷载共同作用

时，总挠度值为它们各自产生挠度的代数和。窗的任一杆件在其

跨中受到 0.5kN侧向集中力时（不与风荷载叠加），其弯曲挠度

不得大于 3mm；

6 计算塑料窗的受力杆件挠度时，一般仅复核计算杆件内

增强型钢的承载力；

7 当杆件承受两个相互垂直方向的外荷载（例如重力和垂

直于窗平面方向的风荷载）时，其截面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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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Mx/（γWx）+My/（γWy）≤f （6.3.3-3）

式中：Mx ——杆件绕 x轴（平行于窗平面方向）的弯矩设计值

（N·mm）；

My ——杆件绕 y轴（垂直于窗平面方向）的弯矩设计值

（N·mm）；

Wx ——杆件截面绕 x轴（平行于窗平面方向）的弹性截

面模量（mm3）；

Wy ——杆件截面绕 y轴（垂直于窗平面方向）的弹性截

面模量（mm3）；

γ——塑性发展系数，可取 1.00；

f ——型材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8 窗杆件挠度、弯矩的计算方法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铝

合金门窗工程技术标准》JGJ/T 214的简化计算方法进行。隔热

铝合金型材的力学性能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隔热铝合金

型材》JG 175所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

6. 3. 4 外窗五金件应便于调整和更换，常用五金件设计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标准》JGJ/T 214的规定。

6. 3. 5 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外窗连接件应进行承载力计算；

2 连接件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R （6.3.5）

式中：S——五金件和连接件作用效应设计值（N）；

R——五金件和连接件承载力设计值（N）。

3 外窗与附框、附框与洞口连接的部位应通过验算或试验

确定承载能力；

4 连接螺栓、螺钉的直径、数量及螺栓的中心距、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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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构件承载能力的需要。螺钉直接通过型材孔壁螺纹受力连

接时，应验算螺纹承载力，必要时应采取加强措施；

5 当采用外开窗时，窗扇防脱落装置的承载力应经验算或

试验确定，其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 6000N，并应加强外开窗扇、

防脱落装置与窗框连接的可靠性。可采取以下三种措施之一：

1）与窗框、窗扇型材连接处增加铆螺母（图 6.3.5a），增

强其机械连接强度；

2）与窗框、窗扇连接处的框、扇型材局部壁厚加厚（图

6.3.5b），增加与机丝螺钉的丝扣数；

3）与窗框、窗扇连接处的框、扇型材结构设计成 C型槽

结构，在槽内增加一个铝合金垫块，该垫块与滑撑同

长（图 6.3.5c），然后用机丝螺钉连接，增加其连接可

靠性。

图 6.3.5 连接加强措施

6 外窗附框角部应采用角码、插接件进行连接，连接件应

能承受构件的剪力。塑料窗角部的焊接应能保证受力和传力要

求，窗框和窗扇焊接角破坏力计算值应符合表 6.3.5 的要求，且

实测值应大于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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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5 塑料窗窗框、窗扇焊接角破坏力计算值

项目 平开窗框 平开窗扇 推拉窗框 推拉窗扇

焊接角破坏

力计算值（N）
≥2500 ≥3000 ≥3200 ≥2000

7 型材与其他材料的五金件、连接件接触，易产生双金属

腐蚀时，应采用能够有效防止双金属腐蚀的措施。

6. 3. 6 开启扇的锁点设置位置和数量应根据开启扇尺寸、锁点、

锁座受力能力及气密、水密性能确定。锁点数量应符合下式规定：

n≥wk A/N （6.3.6）

式中：n ——锁点的个数，取不小于计算值的自然数；

wk ——风荷载标准值（kN/m2）；

A——开启扇面积（m2）；

N——单组锁闭部件的承载力设计值（kN），应根据试

验确定，或取 0.8kN。
6. 3. 7 外窗所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参数可按附录 C采用。

6. 4 水密性能

6. 4. 1 外窗的水密性能设计指标△P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且应

符合本标准第 4.0.2条的规定：

1 非热带风暴和台风地区外窗水密性能设计指标△P应按

下式计算，并应按不少于10年一遇的水密设防风速进行计算：

△P=μzww （6.4.1-1）

式中：△P——任意高度 z处外窗的风压力差值（kPa）；

z——外窗上边框离地面的高度（m）；

μ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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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水密设防风速 vw所对应的风压值（kN/m2），

ww=0.5ρvw2。其中水密设防风速 vw规定为离地

10m高处具有某一重现期（≥10年）的 10分钟

最大平均风速，ρ为空气密度。当缺乏 vw的具体

数据时，可按照现行《福建建筑结构风压规程》

DBJ/T 13-141查取。

2 热带风暴和台风地区外窗水密性能设计指标△P应按下

式计算：

△P=μsμzw0 （6.4.1-2）

式中：μs ——水密性能风压体型系数，取值 0.8；
w0 ——当地 50年一遇的基本风压（kN/m2），按照《福

建建筑结构风压规程》DBJ/T 13-141查取。

6. 4. 2 外窗的水密性能构造设计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宜采用雨幕原理及压力平衡的窗设计，使玻璃镶嵌槽、

框与扇配合空间形成等压腔；对于未采用雨幕原理及压力平衡设

计的外窗结构，应采取有效的密封防水措施和结构防水措施，实

现水密性能设计要求；

2 外窗型材构件连接和附件装配缝隙应有防水密封处理措

施；

3 提高外窗杆件刚度，采用多道密封和多点锁装置，加强

窗可开启扇密封防水性能；

4 外窗框与洞口墙体的安装间隙应进行防水密封处理，窗

下框与洞口墙体之间宜设置披水板；

5 洞口墙体面层装饰应有排水措施，外墙洞口应做滴水线

或滴水槽，窗台面层应做向外的排水坡度，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5%，滴水槽的宽度和深度均不应小于 10mm。外窗宜与外墙外表

面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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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气密性能

6. 5. 1 外窗的气密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符合本标准第

4.0.3条规定。

6. 5. 2 外窗的气密性能构造设计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应合理设计外窗的构造形式；

2 应采用耐久性好并具有良好弹性的密封胶或密封胶条进

行玻璃镶嵌密封和框扇之间的密封；

3 推拉窗用密封胶条应选用低阻力自滑润的热塑性弹性密

封胶条，密封毛条应选用毛束致密的硅化加片型毛条；

4 密封胶条、密封毛条的设计应连续，形成四周封闭的密

封结构；

5 窗构件连接部位和五金件装配部位，应采用密封材料进

行妥善的密封处理。

6. 6 热工性能

6. 6. 1 外窗的热工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符合本标准第

4.0.4条的规定。

6. 6. 2 有保温隔热性能要求的外窗宜采取下列措施：

1 采用铝合金隔热、塑料、铝木复合等符合节能要求的型

材；

2 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暖边中空玻璃和充惰性气体玻璃；

3 采用双重窗；

4 窗框与洞口墙体之间的安装缝隙进行保温处理。

6. 6. 3 有遮阳性能要求的外窗（无建筑外遮阳）宜采取下列措

施：

1 设置外遮阳一体化窗、内置遮阳一体化窗、中置遮阳一

体化双重窗等外窗一体化遮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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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遮阳系数低的玻璃。

6. 6. 4 外窗的整窗热工性能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玻璃

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计算，其中框的传热系数及框与

面板接缝的线传热系数应采用二维稳态热传导计算软件计算。

6. 7 隔声性能

6. 7. 1 外窗的隔声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符合本标准第

4.0.5条的规定。

6. 7. 2 建筑外窗隔声性能构造设计宜采用下列措施：

1 采用中空玻璃或夹层中空玻璃；

2 提高窗玻璃镶嵌缝隙及框与扇开启缝隙的密封性能；

3 采用双重窗；

4 框与洞口墙体之间的安装缝隙进行密封处理；

5 隔热条或型材腔体进行聚氨酯发泡剂填充。

6. 8 采光性能

6. 8. 1 外窗的采光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符合本标准第

4.0.6条的规定。

6. 8. 2 外窗采光性能构造设计宜采取下列措施：

1 外窗的立面设计降低窗的框架与整窗的面积比，增加高

窗设计；

2 按窗的采光性能要求合理选配玻璃，增大主视玻璃的规

格尺寸。

6. 9 反复启闭耐久性

6. 9. 1 外窗的反复启闭耐久性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确定，且应

满足标准第 4.0.7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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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2 经反复启闭耐久性检测试验后的窗，应启闭无异常、使

用无障碍，并应能保持正常使用功能。

6. 9. 3 启闭频繁或设计使用年限要求高的窗，可根据实际需要，

适当提高反复启闭的设计次数。

6. 10 半隐框窗硅酮结构密封胶

6. 10. 1 半隐框窗应采用中性硅酮结构密封胶进行结构粘结。

6. 10. 2 硅酮结构密封胶的粘结宽度、厚度的设计计算，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的有关规定。

6. 10. 3 硅酮结构密封胶不应承受永久荷载。

6. 11 防雷

6. 11. 1 建筑物金属外窗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的有关规定。

6. 11. 2 建筑物金属外窗应按建筑物的防雷分类采取防侧击雷

及等电位联结措施，与建筑物主体结构的防雷体系可靠连接。

6. 11. 3 金属窗外框应与主体结构的避雷引下线及水平接闪带

可靠连接。防雷连接件可采用铜、铝、热浸镀锌圆钢或热浸镀锌

扁钢等导电金属材料为连接导体，其中采用铜为连接导体时，导

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16mm2；采用铝为连接导体时，导线截面积不

应小于 25mm2；采用钢为连接导体时，导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50mm2。

6. 11. 4 金属窗框与防雷连接件连接处，宜去除型材表面的非导

电防护层。

6. 11. 5 金属外窗防雷接地电阻值应符合建筑物防雷接地电阻

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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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 耐火完整性

6. 12. 1 建筑外窗耐火完整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耐火完整性的等级及判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耐火完整性试验方法》GB/T
38252的有关规定。

6. 12. 2 外窗耐火完整性构造设计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应采用防火玻璃；

2 玻璃镶嵌缝隙及框与扇开启缝隙，应加装防火膨胀密封

件及阻燃膨胀性能胶条；

3 中空玻璃密封胶应采用防火硅酮密封胶；

4 型材应加装玻璃卡件；

5 框组角部位应加装增强连接件。

6. 13 玻璃防热炸裂

6. 13. 1 外窗采用普通退火玻璃时，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的有关规定，进行玻璃防热炸裂设

计计算，并应采取必要的防玻璃热炸裂措施。

6. 13. 2 玻璃构造设计时应采用下列减少热炸裂的措施：

1 应防止或减少玻璃局部升温；

2 对玻璃边部进行倒角磨边等加工处理，安装玻璃时不应

造成边部缺陷；

3 玻璃的镶嵌应采用弹性良好的密封衬垫材料；

4 玻璃室内侧的卷帘、百叶及隔热窗帘等内遮阳设施，与

窗玻璃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50mm。

6. 14 安全要求

6. 14. 1 外窗应使用安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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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4. 2 有锁闭要求的窗开启扇，宜采用带钥匙的窗锁、执手等

锁闭器具，居住建筑外窗宜配置童锁等锁闭装置。

6. 14. 3 内开窗窗扇底边角部应有防止人员碰伤的防护措施。

6. 14. 4 开向公共走道的窗扇开启不应影响人员的通行，其底面

距走道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2.00m。

6. 14. 5 公共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的净高低于0.80m时

应设置防护设施，防护高度由楼地面（或可踏面）起计算不应小

于 0.80m。

6. 14. 6 居住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的净高低于0.90m时

应设置防护设施，防护高度由楼地面（或可踏面）起计算不应小

于 0.90m。

6. 14. 7 外窗防护栏杆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防护栏

杆技术标准》JGJ/T 470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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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制作

7. 1 一般规定

7. 1. 1 外窗产品的生产制作除固定扇玻璃装配工序外，其余工

序均应在工厂内完成，不得在施工现场进行。

7. 1. 2 铝合金构件间连接应牢固，紧固件严禁固定在隔热材料

上。

7. 1. 3 外窗生产场地应满足生产材料贮存和堆放条件，生产场

地的环境条件应符合有关规定，不得露天堆放。

7. 1. 4 用于生产外窗构件的设备、专用模具和器具应满足产品

加工精度要求。检验工具、量具要定期计量检定或校准。

7. 1. 5 外窗构件生产应有加工图纸和工艺文件，并编制生产加

工工艺流程。

7. 1. 6 外窗所用材料及配件应进厂验收，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对主要材料的外观、规格尺寸

进行抽检。

7. 1. 7 半隐框窗硅酮结构密封胶注胶应在洁净、通风的工厂室

内注胶间进行，且环境温度、湿度条件应符合结构胶产品的规定，

严禁现场打胶。

7. 2 外窗构件加工

7. 2. 1 铝合金外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铝合金门窗

工程技术标准》JGJ/T 214的有关规定。

7. 2. 2 塑料外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塑料门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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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组装技术规程》JGJ 362的有关规定。

7. 2. 3 铝木复合外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

能门窗 第 1部分：铝木复合门窗》GB/T 29734.1的有关规定。

7. 2. 4 其他外窗构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要求。

7. 3 外窗装配

7. 3. 1 铝合金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门窗》GB/T
8478的有关规定。

7. 3. 2 塑料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塑料门窗》

GB/T 28886的有关规定。

7. 3. 3 铝木复合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能门

窗 第 1部分：铝木复合门窗》GB/T 29734.1的有关规定。

7. 3. 4 外窗杆件装配之前应对其型号、表面质量与颜色等进行

检查，并清理型材上的毛刺、料渣和油污等。

7. 3. 5 外窗框、扇不宜采用开腔设计，组角时应按规定使用匹

配的角码、组角密封平整片，角部应（打孔）注专用组角胶，切

口边缘应涂专用密封胶，角码应采用铸铝或挤压型材角码，禁止

使用塑料角码。中梃组装时宜采用专用铝构件或锌铝构件连接，

连接部位应采用专用密封衬垫，接口处应进行防水密封处理，且

需打孔灌注专用组角胶，组装后各连接处应紧密、平滑不刮手、

接口平整。

7. 3. 6 玻璃组装前应清理玻璃安装槽口内外表面，保持表面洁

净、干燥，无灰尘油污等。

7. 3. 7 玻璃安装不得与槽口型材直接接触，玻璃支承块、定位

块安装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玻璃支承块长度不应小于 50mm，厚度根据槽底间隙设计

尺寸确定，宜为 5mm~7mm。定位块长度不应小于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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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承块安装不应阻塞泄水孔及排水通道。

7. 3. 8 由 Low-E镀膜玻璃和透明玻璃构成的中空玻璃，安装时

应使镀膜面位于中空玻璃的第 2面。

7. 3. 9 玻璃压条应安装在室内侧。安装后应平整牢固、贴合紧

密，其转角部位拼接处间隙不应大于 0.5mm，高低差不应大于

0.3mm，同一边压条不应拼接。

7. 3. 10 玻璃采用密封胶条密封时，胶条型号应与型材正确配

合，密封胶条应连续使用，接口不应设置在下侧和转角处，装配

后的胶条应整齐均匀，无凸起、皱褶。胶条长度应考虑热胀冷缩

后对密封影响。

7. 3. 11 玻璃采用密封胶密封时，注胶厚度不应小于 5mm，粘接

面应无灰尘、无油污、干燥，注胶应密实、不间断、表面光滑整

洁。

7. 3. 12 开启五金件位置安装应准确，牢固可靠，装配后动作灵

活，多锁点五金件的各锁闭动作应协调一致。在锁闭状态下五金

件锁点和锁座中心位置偏差不应大于 3mm。五金配件在结构上要

便于更换和调整，采用紧固螺钉连接时宜安装塑料垫圈，并采取

可靠的防松措施。

7. 3. 13 塑料窗五金件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保证连接牢固可

靠，合页（铰链）的安装应保证与增强型钢有效连接，与增强型

钢不能连接的铰链安装螺钉应穿透型材的两层壁厚；传动器安装

螺钉应穿透型材螺钉定位槽，并做好防水处理。

7. 4 附框制作

7. 4. 1 附框应在工厂内加工，组装应在室内完成。组框后每件

应贴尺寸标识。标识内容至少应有型材系列、高、宽、截面长度

尺寸、生产厂家等。标识应清晰，不易损坏。

7. 4. 2 附框组装时，不同型材系列不得混用，正反面不得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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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3 附框组角应牢固，采用组角时，角缝处应密封处理，且

不得出现渗漏水。钢附框宜采用焊接方式组框，且应在满焊后对

焊缝位置进行防腐处理。焊接工艺及焊缝外观质量要求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

7. 4. 4 附框组装后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7.4.4的规定。

表 7.4.4 附框组装后尺寸偏差

项目 偏差（mm） 检测方法

高度尺寸 ±1 在宽度方向距边 100mm处取两点用卷尺测量

宽度尺寸 ±1 在高度方向距边 100mm处取两点用卷尺测量

对边尺寸差 1 高度或宽度方向两次测量差值

对角线尺寸差 2 用卷尺测量两对角线方向尺寸，求差值

7. 5 出厂检验

7. 5. 1 外窗产品出厂时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并出具产品合格证

书和质量保证书。

7. 5. 2 铝合金外窗的出厂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门

窗》GB/T 8478的要求。

7. 5. 3 塑料外窗的出厂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塑料

门窗》GB/T 28886的要求。

7. 5. 4 铝木复合外窗的出厂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

节能门窗 第 1部分：铝木复合门窗》GB/T 29734.1的要求。

7. 5. 5 其它外窗的出厂检验应符合相应的现行国家标准的要

求。

7. 6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7. 6. 1 外窗产品应在整窗室内侧右下角适宜位置设置二维码标

识，标识内容应包括：

1 产品名称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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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3 制造商名称、生产日期；

4 各项性能指标。

7. 6. 2 外窗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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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施工

8. 1 一般规定

8. 1. 1 外窗及附框产品进场应进行抽样检验。检验合格，方可

施工安装。

8. 1. 2 外窗安装施工宜在室内侧进行，安装连接应牢固、可靠，

外窗扇应启闭灵活、无卡滞，不同材料的外窗与墙体连接处应采

取适宜的连接构造和密封措施。

8. 1. 3 附框与洞口墙体连接固定、窗框与附框连接固定、防腐、

保温填充和密封处理、防雷连接等隐蔽工程，应在作业面封闭前

进行验收并形成记录。

8. 1. 4 附框生产企业应提供详细附框安装作业指导书。施工前，

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和本标准要求以及作业指导书对工程项目

的附框和外窗安装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并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

交底和专业技术培训；应按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经审查批

准的安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8. 2 施工准备

8. 2. 1 建筑外窗工程施工安装前应进行下列检查：

1 检查外窗的品种、规格、开启形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检查外窗五金件、附件，应完整、配套齐备、开启灵活，

并具有产品出厂合格证书；

3 检查外窗的装配质量及外观质量，当有变形、松动或表

面损伤时，应进行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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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预留洞口质量，复核外窗洞口尺寸，洞口宽高尺寸

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mm，对角线尺寸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mm。

8. 2. 2 塑料窗安装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5℃；贮存环境温度应低于

50℃；与热源距离不应小于 1m。当外窗贮存环境温低于 5℃时，

安装前应将其转移到不低于 15℃的环境下放置 24h。外窗在安装

现场放置时间不宜超过 2个月。

8. 2. 3 安装所需的机具、辅助材料和安全设施，应齐全可靠。

8. 3 附框安装

8. 3. 1 附框安装可分为后置式安装和预埋式安装。

8. 3. 2 墙体设置有企口时，附框应安装在企口外侧。

8. 3. 3 后置式安装附框安装宜在洞口及墙体抹灰湿作业前完

成。

8. 3. 4 附框后置式安装宜符合表 8.3.4的工序要求。

表 8.3.4 后置式附框安装工序要求

序号 工序名称

1 洞口处理

2 附框外侧划线并装固定片

4 将附框在洞口内固定

5 复核内框尺寸

6 固定片与墙体固定

7 再复核内框尺寸

8 拆除临时固定块

9 在附框与墙体间灌注水泥砂浆

10 外窗洞口防水处理

8. 3. 5 后置式附框安装洞口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混凝土墙体洞口强度不应低于 C20，非混凝土墙体应在

附框与墙体连接位置埋设预制混凝土砌块，预埋砌块位置应有记

录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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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类型的洞口，其相邻的上、下、左、右应保持通线，

洞口应横平竖直；

3 附框安装应在洞口尺寸符合规定且验收合格，并办好工

种间交接手续后方可进行。

8. 3. 6 后置式附框安装宜采用固定片或膨胀螺栓与洞口墙体连

接固定。固定片可采用 Q235冷轧钢板制作，厚度不应小于

1.5mm，宽度不应小于 20mm，表面应做热镀锌处理，表面镀层

局部厚度不应小于 45μm，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55μm。

8. 3. 7 后置式附框固定片安装间距应经过荷载计算确定，且应

符合：距角部的距离不应大于 150mm，其余部位的固定片中心距

不应大于 400mm（图 8.3.7a）；固定片与墙体固定点的中心位置

至墙体边缘距离不应小于 50mm；当设有拼樘料或转角料时，应

在窗框拼樘料或转角料中心位置两侧150mm内增设置固定点（图

8.3.7b、图 8.3.7c）并应满足连接构造设计的要求。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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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

图（c）

图 8.3.7 固定片安装位置

1-拼樘料或转角料；2-附框；3-固定片；4-增设固定片

8. 3. 8 后置式附框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附框安装前应复核洞口尺寸和附框尺寸，有预埋件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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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砌块的应先找准位置，确认无误后再安装；

2 附框的垂直度、水平度、中心线的调整应符合表 8.3.8尺
寸偏差要求；

3 附框与墙体连接时不能造成附框弯曲或变形，安装过程

中应随时检查附框的垂直和水平度，必要时应在附框与墙之间的

连接位置附近加填衬垫进行紧固，或在变形部位用塑料膨胀螺钉

调节变形尺寸；

4 附框安装后，用角尺、直尺、靠尺进行复核并应符合表

8.3.8尺寸偏差要求；

表 8.3.8 附框安装后尺寸偏差

项目 尺寸范围（mm） 偏差（mm）

高度尺寸

宽度尺寸

≤1500 ±1.5

＞1500 ±2.0

对边尺寸差 - ≤2.0

对角线尺寸差
≤2000 ≤2.5

＞2000 ≤3.5

框正、侧面垂直度 - 2.0

横框水平度 - 2.0

竖向偏离中心 - 5.0

5 在附框与墙体接缝处，应采用微膨胀水泥砂浆塞缝密实，

有灌浆槽的附框，其灌浆槽应填塞饱满，填充的水泥砂浆宽度宜

大于附框 10mm。塞缝结束后，刮糙找平，并应按表 8.3.8复查尺

寸。

6 后置式附框安装成型后的构造见图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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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8 后置式附框安装

1-钢筋混凝土；2-附框；3-固定片；4-砂浆

8. 3. 9 附框安装固定、塞缝后，窗洞口应做防水处理，并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和设

计要求。

8. 3. 10 预埋式附框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附框预埋前应对窗洞口模板与附框临时固定进行设计、

出具施工图，并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2 根据设计在固定附框位置的模板上预留与附框临时连接

的孔洞，孔洞应处于附框加强肋位置，孔洞直径为 6mm，两端距

端部不应大于 50mm，中间点间隔不应大于 300mm；

3 在附框外侧安装固定片，固定片间距应符合本标准 8.3.7
条规定；钢附框可采用钢筋连接，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长度

不应小于 100mm，钢筋一端与附框焊接，焊接应牢固可靠，另一

端应弯钩处理，间距应符合本标准 8.3.7条规定；

4 外窗中如设置拼樘料或转角拼樘料时，应在拼樘料或转

角拼樘料位置预留脱模后可以安装拼樘料或转角料连接构造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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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混凝土墙板用模板组模时，将附框与窗洞口模板通过预

留孔洞用直径为 5mm 螺钉临时固定；

6 当混凝土强度达到要求后拆除临时固定螺钉和模板，检

查附框洞口最终尺寸应符合本标准表 8.3.8的要求；

7 预埋式附框安装成型后的构造见图 8.3.10a、图 8.3.10b。

图（a）

图（b）

图 8.3.10 预埋式附框安装

1-钢筋混凝土；2-附框；3-固定片；4-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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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外窗安装

8. 4. 1 外窗安装应在附框安装及墙体抹灰湿作业后进行。

8. 4. 2 外窗安装宜符合表 8.4.2的工序要求。

表 8.4.2 外窗安装工序要求

序号 工序名称

1 外墙处理完成，安装外窗前安装定位边线

2 窗框外侧装紧固卡件

3 附框划线装定位螺钉（此工序也可在附框组框时进行）

4 安装外窗前外窗、附框和配套件的检查

5 在下框和两侧距底边 100mm处打注硅酮密封胶

6 安装窗框并在窗框下部放置不少于 3块，长度不小于 50mm的支承垫块

7 窗框与附框连接固定

8 在窗框与附框缝隙打注聚氨脂发泡剂

9 压平溢出发泡济后在窗框与附框缝隙处打注硅酮密封胶

8. 4. 3 外窗安装前宜在附框外侧安装定位边线。定位边线应根

据附框尺寸在工厂切割并在定位边线上安装三元乙丙胶条。定位

边线安装时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4mm 自攻螺钉与附框紧固；螺钉

安装尺寸为：距端头不应大于 50mm，两钉间隔不应大于 300mm，

每边不少于 3个螺钉。

8. 4. 4 外窗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应在铝合金窗、铝木复合窗窗框型材上用螺钉与附框

直接连接；

2 不应在塑料窗下框型材上打孔用螺钉与附框直接连接，

其它三边可在型材上打孔用螺钉与附框直接连接，螺钉固定后用

封盖封闭工艺孔；

3 在外窗批量生产和批量安装前应用三樘窗（或框）进行

试装，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4 检查附框上定位边线和密封胶条，定位边线应固定牢固

无扭曲变形，密封胶条应连续及不脱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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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外窗前应在下框和两侧距下框100mm定位边线处打

注硅酮密封胶作防渗水处理；

6 应在胶未干时用专用工具将窗框推送到定位边线位置并

紧密接触（窗框与附框四周宜用专用硬垫块使间隙保持 6mm）；

7 有防雷要求的外窗应在附框上预留孔洞，安装时防雷引

线与外窗连接后穿过孔洞与主体防雷系统连接。

8. 4. 5 外窗框与附框连接固定应牢固可靠，连接固定点间距应

经过荷载计算确定，且应符合：距角部距离不应大于 150mm，其

余部位固定位置间距按设计要求且不应大于 400mm设置（图

8.4.5a）；有拼樘料或转角料时应在窗框拼樘料或转角料中心位

置两侧 150mm内增设置固定点（图 8.4.5b、图 8.4.5c）。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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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

图（c）

图 8.4.5 外窗框与附框连接固定位置
1-拼樘料或转角料；2-窗框；3-连接固定点；4-增设固定点

8. 4. 6 外窗安装后，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3.7的规定。

8. 4. 7 外窗安装就位后，窗框与附框之间应作好密封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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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窗框与附框之间间隙应采用聚氨酯发泡剂填塞饱满。施

打发泡剂时，缝隙应干净、干燥，连续施打，一次成型，充填饱

满。溢出框外的发泡剂应在结膜前塞入缝隙内，防止发泡剂外膜

破损；

2 应采用粘接性能良好并相容的硅酮耐候密封胶密封；

3 打胶前应清洁粘接表面，去除灰尘、油污，粘接面应保

持干燥，墙体部位应平整洁净；

4 胶缝采用矩形截面胶缝时，密封胶有效厚度应大于 6mm，

采用三角形截面胶缝时，密封胶截面宽度应大于 8mm；

5 注胶应平整密实，胶缝宽度均匀、表面光滑、整洁美观；

6 安装完成后，外墙胶、装饰完成面不应堵塞排水通孔或

排水通道，保证排水系统通畅。

8. 4. 8 外窗安装后应进行淋水试验，且持续淋水时间不应小于

30min。淋水试验应按现行地方标准《福建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规程》DBJ/T 13-119的规定执行。

8. 5 防雷施工

8. 5. 1 建筑物金属外窗的防雷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和《民用建筑电气设

计标准》GB 51348的有关规定。

8. 5. 2 建筑物金属外窗防雷装置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

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

8. 5. 3 建筑物金属外窗防雷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8. 5. 4 建筑物金属外窗应按建筑物的防雷分类采取防侧击雷及

等电位联结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窗外框应与主体结构的避雷引下线及水平接闪带可

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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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属窗外框与防雷连接件连接处，应去除型材表面的非

导电表面处理层；

3 防雷连接导体应满足本标准第 6.11.3条的规定且连接导

体应与建筑物防雷装置和窗框防雷连接件可靠连接。

8. 5. 5 防雷连接导体与主体结构的防雷体系连接采用焊接时，

焊缝应平整、饱满，无明显气孔、咬肉等缺陷，防腐漆均匀无遗

漏；焊接搭接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扁钢与扁钢搭接不应小于扁钢宽度的 2倍，且应至少三

面施焊；

2 圆钢与圆钢或扁钢搭接不应小于圆钢直径的 6倍，且应

双面施焊。

8. 6 清理和成品保护

8. 6. 1 外窗框安装完成后，其窗口不应作为物料运输及人员进

出的通道，且框扇严禁搭压、坠挂重物。对于易发生踩踏和刮碰

的部位，应加设木板或围挡等有效的保护措施。

8. 6. 2 外窗安装后，应清除型材表面和玻璃表面的残胶。

8. 6. 3 所有外露型材应进行贴膜保护，应采用可降解的薄膜材

料。

8. 6. 4 外窗工程竣工前，应去除所有成品保护，全面清洗外露

型材和玻璃。不应使用有腐蚀性的清洗剂，不应使用尖锐工具刨

刮型材、玻璃表面。

8. 7 安全技术措施

8. 7. 1 在洞口或有坠落危险处施工时，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8. 7. 2 高处作业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

全技术规范》JCJ 8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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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3 现场用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

技术规范》JGJ 46的规定。现场使用的电动工具应选用Ⅱ类手持

式电动工具。

8. 7. 4 安装施工工具使用前应严格检查。电动工具应做绝缘测

试，确保无漏电现象；使用射钉枪时应有安全保护措施。

8. 7. 5 使用有易燃性或挥发性清洗溶剂时，作业面内不应有明

火。

8. 7. 6 现场焊接作业时，应采取有效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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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验收

9. 1 一般规定

9. 1. 1 外窗工程应按现行《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检验与评定标

准》DBJ/T 13-383的要求进行外窗工程检验结果评定，评定合格

后方可进行工程验收。

9. 1. 2 外窗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及《建

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有关规定。

9. 1. 3 外窗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外窗工程的施工图、施工图审查报告及其他设计文件；

2 外窗（包括外遮阳一体化窗）和附框 2 年有效期内的型

式检验报告；

3 外窗的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气密性能、传热系数、

太阳得热系数、隔声性能（设计有要求时）、反复启闭性能（设

计有要求时）等进场复验报告；

4 外遮阳一体化窗应增加外遮阳抗风性能（中置、内置式

除外）、耐久性和操作力性能等进场复验报告；

5 玻璃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太阳

光反射比（设计有要求时）、中空玻璃密封性能的进场复验报告。

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的太阳得热系数、传热系数、耐久性能、

操作力的进场复验报告；

6 型材、密封材料及五金件等材料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53

铝合金型材的壁厚、表面处理层厚度、韦氏硬度、力学性能及塑

料型材的壁厚、低温落锤冲击、加热后尺寸变化率、焊接角破坏

力等进场复验报告和进场验收记录；

7 外开窗防坠落装置承载力的进场复验报告；

8 附框产品质量合格证书、进场验收记录，节能型附框型

材的截面宽度、截面高度、壁厚、强度、高低温反复尺寸变化率、

低温落锤冲击、型材握螺钉力、连接角最小破坏力以及钢附框型

材的截面宽度、截面高度、壁厚、抗拉强度、防腐层厚度、连接

角最小破坏力的进场复验报告；

9 隔热型材的横向抗拉和纵向抗剪进场复验报告；

10 有耐火完整性要求的外窗应提供耐火完整性进场复验

报告；

11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若有）；

12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若有）；

13 安装后外窗现场气密性能、水密性能及外开窗窗扇现场

模拟坠落试验的见证检测报告；

14 外窗淋水试验记录；

15 半隐框窗的硅酮结构胶相容性、剥离粘结性、标准条件

下拉伸粘结性和邵氏硬度检测报告；

16 附框与洞口墙体连接固定、外窗框与附框连接固定、防

腐、保温填充及密封处理、防雷连接等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17 外窗安装施工自检记录；

18 外窗产品合格证书及外窗维护使用说明书；

19 进口商品的报关单和商检证明；

20 外窗工程检验结果评定记录。

9. 1. 4 外窗工程进场复验的项目、批次及数量以及外窗工程现

场检测的项目、批次及数量应符合现行《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检

验与评定标准》DBJ/T 13-38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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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5 外窗分项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厂家的同一品种、类型、规格的外窗、附框每 100
樘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樘也为一个检验批；

2 对于异形或有特殊要求（如耐火型）的窗，检验批的划

分应根据其特点和数量，由监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协商确

定。

9. 1. 6 外窗工程每个检验批的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且不少于 3樘，不足 3樘时应全数检查；高层建筑的外窗，

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10%，且不少于 6樘，不足 6樘时应全数检查。

9. 1. 7 外窗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判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的规定，外窗节能工程验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的规定。

9. 2 主控项目

9. 2. 1 外窗的品种、类型、规格、开启形式、永久性标识等应

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规定。金属外窗的防雷、防腐处理

及填嵌、密封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

产品质量合格证书等质量证明文件；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9. 2. 2 外窗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性能检验报告、进场复验报告及外窗工程检

验结果评定资料；核查外窗施工图、计算书；检查淋水试验记录。

9. 2. 3 外窗工程现场气密性能、水密性能等检测结果应符合设

计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外窗工程现场气密性能、水密性能，外开窗

窗扇模拟坠落试验等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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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4 外窗所用型材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铝合金型材的壁厚、表面处理层厚度、韦氏

硬度、力学性能及塑料型材的壁厚、低温落锤冲击、加热后尺寸

变化率、焊接角破坏力等的复验报告；核查隔热型材横向抗拉和

纵向抗剪复验报告；型材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9. 2. 5 外窗所用附框材料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

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游标卡尺测量等，检查材料合格证、进场

验收记录、进场复验报告及有效期内的型式试验报告。

9. 2. 6 组合外窗拼樘型材的截面尺寸和壁厚应符合设计要求，

拼樘型材与窗框连接应紧密，不得松动，螺钉固定间距不应大于

400mm，两端与洞口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与窗框间应用嵌缝膏

密封。塑料外窗拼樘型材内衬增强型钢的规格、壁厚应符合设计

要求，型钢应与型材内腔紧密吻合。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尺量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

记录。

9. 2. 7 窗框与附框、附框与洞口的连接应牢固可靠，预埋件、

锚固件、固定片、滑动扣件等连接件的规格、数量、位置、固定

点间距、连接方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9. 2. 8 外窗开启扇应安装牢固、启闭灵活、关闭严密、无倒翘。

推拉窗防脱落、防外拆卸装置应安装牢固可靠。外开窗应安装防

坠落装置，其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开启和关闭检查、手扳检查，核查外开窗

防坠落装置承载力进场复验报告、外开窗窗扇模拟坠落试验检测

报告。

9. 2. 9 外窗五金件的型号、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

应牢固，位置应正确，功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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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开启和关闭检查，手扳检查。

9. 3 一般项目

9. 3. 1 外窗外观表面应洁净，无明显色差、划痕、擦伤及碰伤。

密封胶无间断，表面应平整光滑、厚度均匀。

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9. 3. 2 金属外窗窗扇启闭力不应大于 50N，塑料外窗窗扇启闭

力不应大于 80N，且不应小于 30N。
检验方法：用测力计检测。

9. 3. 3 窗框与附框、附框与墙体之间的安装缝隙应填塞饱满，填

塞材料和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密封胶表面应光滑、顺直、无断裂。

检验方法：观察、轻敲外窗框（附框）检查、检查隐蔽工程

验收记录。

9. 3. 4 密封胶条和密封毛条装配应完好、平整、不得脱出槽口

外，交角处平顺、可靠。

检验方法：观察、开启和关闭检查。

9. 3. 5 外窗排水孔应通畅，其尺寸、位置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验方法：观察，使用钢卷尺、游标卡尺测量。

9. 3. 6 窗框拼接阴角处、螺丝孔、工艺孔应打注密封胶，窗框

扇 45度组角部位应打注端面防渗胶，胶缝应饱满、密实。

检验方法：观察，必要时淋水试验。

9. 3. 7 外窗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3.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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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7 外窗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外窗框进出方向位置 ±5.0 经纬仪

外窗框标高 ±3.0 水平仪

外窗框左右方向

相对位置偏差

（无对线要求时）

相邻两层处于同一垂直位置
+10
0.0

经纬仪

外窗框左右方向

相对位置偏差

（无对线要求时）

全楼高度内处于同一垂直位置

（30m以下）

+15
0.0

经纬仪
全楼高度内处于同一垂直位置

（30m以上）

+20
0.0

外窗框左右方向

相对位置偏差

（有对线要求时）

相邻两层处于同一

垂直位置

+2
0.0

经纬仪
全楼高度内处于同一垂直位置

（30m以下）

+10
0.0

全楼高度内处于同一垂直位置

（30m以上）

+15
0.0

外窗竖边框及中竖框自身进出方向和左右

方向的垂直度
±1.5

铅锤仪或

经纬仪

窗上、下框及中横框水平 ±1.0 水平仪

相邻两横向框的高度相对位置偏差
+1.5
0.0

水平仪

窗框与窗扇搭接宽度 ±1.0
钢板尺或

深度尺

平开窗框扇四周配合间隙 ±1.0 塞尺

对角线尺寸差
L≤2500 ±2.5 钢卷尺

L＞2500 ±3.5 钢卷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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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养维修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提供外窗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

10. 1. 2 外窗工程保修期应为自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不应

低于 2年，其中外窗防渗漏不应低于 5年。

10. 1. 3 外窗面板、型材等主要构配件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

25年，外窗所用毛条、胶条等密封材料保质期不应低于 10年。

10. 1. 4 维修人员应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10. 2 检查、维修及维护

10. 2. 1 外窗日常维护和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持表面整洁，不得与酸、碱、盐等有腐蚀性的物质接

触；

2 排水系统应定期检查，清除堵塞物，保持畅通；

3 滑槽、传动机构、合页、滑撑、执手等部位应保持清洁，

去除灰尘；

4 铰链、滑轮、执手等开启扇的启闭装置应定期进行检查

和润滑、调整和紧固，保持开启灵活、无卡滞，五金件损坏应及

时更换，启闭不灵活应及时维修；

5 密封胶条、毛条出现破损、老化或缩短时应及时修补或

更换；

6 当发现外窗构件或附件的螺钉松动或锈蚀时，应及时拧

紧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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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玻璃出现破损时应及时进行更换；

8 外窗外表的检查、清洗、保养与维修工作不得在 4级以

上风力和大雨（雪）天气下进行；雨天或 4级以上风力的天气情

况下不宜使用开启扇；6级以上风力时，应关闭开启扇；对于特

殊天气（如：台风、暴雨等），小区物业应提前通知业主关好外

窗。

10. 2. 2 外窗回访及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内，外窗施工安装单位应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并应作回访检查维修记录，此后房屋安全责任单位应每

5年进行一次全面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可按照《建筑门窗工程检

测技术规程》JGJ/T 205-2010的第 8.2节的检查内容执行；

2 出现问题应立即进行维修、更换，发现安全隐患问题，

应紧急处理；

3 保养和维修作业时严禁使用外窗的任何部件作为安全

带的固定物；高空作业，必须遵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

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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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典型标准化外窗物理性能表

表 A.0.1 典型标准化外窗物理性能表

外

窗

品

种

开

启

形

式

型材种类
玻璃配置

（mm）

气密

性能

(级)

水密

性能

(级)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

热系数

SHGC

隔声

性能

（dB）

铝

合

金

窗

推

拉

(胶

条

密

封)

隔热型材

K2=5.0
[W/(m2·K)]
n=25%

5低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3(5) 2.38 0.23 27（30）

5中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3(5) 2.38 0.31 27（30）

5高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3(5) 2.38 0.42 27（30）

5低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3(5) 2.53 0.20 27（30）

5中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3(5) 2.53 0.23 27（30）

5高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3(5) 2.53 0.30 27（30）

5低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3(5) 2.30 0.20 27（30）

5中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3(5) 2.30 0.23 27（30）

5高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3(5) 2.30 0.30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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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0.1

外
窗

品
种

开
启

形
式

型材种类
玻璃配置

（mm）

气密
性能
(级)

水密
性能
(级)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
热系数
SHGC

隔声
性能

（dB）

铝

合

金

窗

平

开

隔热型材

K2=4.0
[W/(m2·K)]
n=30%

5低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46 0.21 30（33）

5中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46 0.29 30（33）

5高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46 0.40 30（33）

5低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25 0.21 30（33）

5中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25 0.29 30（33）

5高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25 0.40 30（33）

5低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39 0.19 30（33）

5中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39 0.21 30（33）

5高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39 0.28 30（33）

5低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18 0.19 30（33）

5中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18 0.21 30（33）

5高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18 0.28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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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外

窗

品

种

开

启

形

式

型材

种类

玻璃配置

（mm）

气密

性能

(级)

水密

性能

(级)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

热系数

SHGC

隔声

性能

（dB）

塑

料

窗

平

开

塑料型材

K1=3.0
[W/(m2·K)]
n=35%

5低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22 0.20 30（33）

5中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22 0.27 30（33）

5高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22 0.37 30（33）

5低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03 0.20 30（33）

5中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03 0.27 30（33）

5高透光单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2.03 0.37 30（33）

5低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16 0.18 30（33）

5中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16 0.20 30（33）

5高透光双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16 0.26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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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外

窗

品

种

开

启

形

式

型材

种类

玻璃配置

（mm）

气密

性能

(级)

水密

性能

(级)

传热系数K
[W/(m2·K)]

太阳得

热系数

SHGC

隔声

性能

（dB）

塑

料

窗

平

开

塑料型材

K1=3.0
[W/(m2·K)]
n=35%

5低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1.96 0.18 30（33）

5中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1.96 0.20 30（33）

5高透光双银

Low-E+12Ar+5
透明玻璃

6(7) 4(6) 1.96 0.26 30（33）

铝

木

复

合

窗

平

开

铝木复合

型材

K1=2.5
[W/(m2·K)]
n=30%

5低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01 0.21 30（33）

5中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01 0.29 30（33）

5高透光单银

Low-E+12A+5
透明玻璃

6(7) 4(6) 2.01 0.40 30（33）

注：1 K—整窗平均传热系数；K1—框平均传热系数；SHGC—整窗太阳得热系数；

n—框窗面积比；

2 表中各参数为各种窗型较有代表性的数据，不同窗框面积比、厂家、玻璃种类、型

材系列以及制作工艺都有可能有较大浮动，具体数据应以法定检测机构的实际检测

值为准。表中非括号的各项性能指标是指典型窗型正常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性能指

标，括号内的各项性能指标是指经技术改进后的高性能系统窗能达到的性能指标；

3 固定窗可按平开窗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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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附框型材技术性能指标试验方法

表 B.0.1-1 木塑、玻纤增强塑料、钢塑复合附框型材技术

性能指标试验方法

性能
试验方法

木塑 玻纤增强塑料 钢塑复合

密度

在型材上截取3块长

50mm试样，按 GB/T
4472 规定的静水力

学称量法检测

在型材上截取 3 块长

50mm 试样，按 GB/T
1463 规定的浮力法检

测

-

吸水率

在型材上截取3块长

100mm 试 样 ， 按

GB/T 17657 规定的

方法检测

在型材上截取 3 块长

100mm试样，按 GB/T
17657 规定的方法检

测

-

吸水厚度膨

胀率（72h）

在型材上截取6块长

50mm试样，按 GB/T
24137规定的方法检

测

- -

硬度

在型材上截取3块长

50mm试样，按 GB/T
3398.2 规定的方法

检测

在型材上截取 3 块长

50mm 试样，按 GB/T
3854 规定的方法检测

在型材上截取 3块长

50mm试样，按 GB/T
2411 规定的方法检

测

强度
按 GB/T 17657 规定

的方法检测

按 GB/T 1449 规定的

方法检测

从型材上截取塑料

材质部分，按 GB/T
9341规定的方法检

测

弯曲强度模

量

按 GB/T 17657 规定

的方法检测

按 GB/T 1449 规定的

方法检测

按GB/T 9341规定的

方法检测

高低温反复

尺寸变化率

按 GB/T 39866-2021
附录 D

按 GB/T 39866-2021
附录 D

按 GB/T 39866-2021
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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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0.1-1

性能
试验方法

木塑 玻纤增强塑料 钢塑复合

低温落锤冲

击

从3根型材上共截取

长度为(300±5)mm
的试样 10个，落球

高度 1000mm，按

GB/T 24508规定的

方法检测

从3根型材上共截取长

度为(350±5)mm 的试

样 10 个，落球高度

(1500 ± 10)mm ， 按

JC/T 941 规定的方法

检测

从 3根型材上共截取

长度为 (300±5)mm
的试样 10 个，落球

高 度 1000mm ， 按

GB/T 8814 规定的方

法检测

型材握螺钉

力

从 3根型材上截取长度 75mm型材 6根，按 GB/T 17657规定的方法检

测

耐候性

（6000h）静

曲强度保留

率

老化过程按照 GB/T 16422.2-2014中表 4方法 A的规定进行，暴露循

环序号为 9。老化后试样按强度的试验方法检测

连接角最小

破坏力
按 GB/T 8814规定的方法检测

截面宽度方

向热阻
按 GB/T 13475规定的方法检测

耐酸性 按 GB/T 22412规定的方法检测

耐碱性 按 GB/T 22412规定的方法检测

甲醛释放量 按 GB/T 18580规定的方法检测

表 B.0.1-2 钢附框型材技术性能指标试验方法

性能 试验方法

抗拉强度 按 GB/T 288.1规定的方法检测

防腐层厚度 按 GB/T 13912规定的方法检测

连接角最小破坏力 按 GB/T 8814规定的方法检测

耐盐酸性 按 GB/T 5237.3规定的方法检测

耐碱性 按 GB/T 5237.3规定的方法检测

耐盐雾腐蚀性（AASS 1000h） 按 GB/T 10125规定的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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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常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参数

C. 0. 1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C.0.1的规定采用。

表 C.0.1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 fa（N/mm2）

铝合金

牌号
状态 壁厚

强度设计值

抗拉、抗压强度 抗剪强度 局部承压强度

6061
T4

所有

90 55 210
T6 200 115 305

6063
T5 90 55 185
T6 150 85 240

6063A
T5 ≤10 135 75 220
T6 ≤10 160 90 255

C. 0. 2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C.0.2的规定采用。

表 C.0.2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 fs（N/mm2）

钢材

牌号

厚度或直径 d
（mm）

抗拉、抗压、

抗弯强度

抗剪

强度

端面承压强

度

Q235
d≤16 215 125

325
16＜d≤40 205 120

Q345
d≤16 310 180

400
16＜d≤35 295 170

注：1 表中厚度是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力构件是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C. 0. 3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C.0.3的规定采用。

表 C.0.3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 fg（N/mm2）

种类 厚度（mm） 大面 端面 边缘强度

平板玻璃

5～12 28.0 20.0 22.0
15～19 24.0 17.0 19.0
≥20 20.0 14.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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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3

种类 厚度（mm） 大面 端面 边缘强度

钢化玻璃

5～12 84.0 59.0 67.0
15～19 72.0 51.0 58.0
≥20 59.0 42.0 47.0

注：1 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可按所采用的玻璃类型确定；

2 当钢化玻璃的强度标准值达不到平板玻璃强度标准值的 3倍时，表中数值应根据实

测结果予以调整；

3 半钢化玻璃强度设计值可取平板玻璃强度设计值的 2倍。当半钢化玻璃的强度标准

值达不到平板玻璃强度标准值的 2倍时，其设计值应根据实测结果予以调整；

4 端面指玻璃切割后的断面，其宽度为玻璃厚度；边缘指玻璃大面上与端面边缘 1倍

玻璃厚度范围内的区域。

C. 0. 4 不锈钢螺栓、螺钉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C.0.4采用：

表 C.0.4 不锈钢螺栓、螺钉的强度设计值（N/mm2）

类别 组别 性能等级 σb 抗拉强度 ft 抗剪强度 fv

（A）
奥氏体

A1、A2、
A3、A4、

A5

50 500 230 175
70 700 320 245
80 800 370 280

（C）
马氏体

C1
50 500 230 175
70 700 320 245
110 1100 510 385

C3 80 800 370 280

C4
50 500 230 175
70 700 320 245

（F）
铁素体

F1
45 450 210 160
60 600 275 210

C. 0. 5 各种材料的弹性模量可按表 C.0.5的规定采用。

表 C.0.5 材料的弹性模量 E（N/mm2）

材 料 E
玻 璃 0.72×105

铝合金 0.70×105

钢、不锈钢 2.06×105

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 0.02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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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6 各种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可按表 C.0.6的规定采用。

表 C.0.6 材料的线膨胀系数α（1/ºC）

材 料 α
玻 璃 1.00×10-5

铝合金 2.35×10-5

钢 材 1.20×10-5

不锈钢材 1.80×10-5

混凝土 1.00×10-5

砖 混 0.50×10-5

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 6～8×10-5

C. 0. 7 外窗材料的重力密度标准值可按表 C.0.7的规定采用。

表 C.0.7 材料的重力密度标准值γg(kN/m³)

材 料 γg

普通玻璃、夹层玻璃、钢化玻璃、半钢化玻璃 25.6

夹丝玻璃 26.5

钢 材 78.5

铝合金 28.0

C. 0. 8 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性能可按表 C.0.8规
定采用。

表 C.0.8 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1 型材基材的密度，kg/m3 ≤ 1530
2 拉伸屈服强度，MPa ≥ 37
3 断裂伸长率，% ≥ 100
4 弯曲弹性模量，MPa ≥ 2200
5 维卡软化点，℃ ≥ 78

6
加热后

状态

型材 无气泡、裂痕、麻点

覆膜型材
膜层之间、膜层与基材之间不应产

生分离

共挤型材 共挤层与基材之间不应产生分离

涂装型材 涂装层不应起皮

7 主型材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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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8

序号 项目 指标

8
低温落锤冲

击

非装饰可视面破裂

个数 ≤

装饰可视面

1
装饰层与基材不分离

9
6000h老化

后

简支梁冲击强度保

留率，% ≥

70，
装饰型材的装饰层与基材不应出现

分离

颜色变化，△E*≤
△b*≤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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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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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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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工程技术标准

DBJ /T13-255-2024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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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工程技术标准》(DBJ/T 13-255-2024)，
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年 07月 31日以闽建科〔2024〕
35号文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备案号为J 1361
9-2024。

本标准是在《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工程技术规范》DBJ
13-255-2016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福建省建筑

科学研究院、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参编单位是福建省南

铝铝材工程有限公司、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百思得铝

制品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福建省

建筑设计研究院、福建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福建

奋安智能门窗系统有限公司、晋江市奋发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诺

风保泰（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司、福建闽清福隆源实业有限公

司、广东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冠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建奋安铝业有限公司、福建

省国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天闽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厦门

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福建省华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锐建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泉州市中荣幕墙装饰有限公司、福建元宏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聚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星联丰幕墙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福建雄辉幕墙门窗系统制造有限公司、福建

爱筑门窗幕墙有限公司、福建新福兴玻璃有限公司、旭格国际建

材（北京）有限公司、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福建省睿煌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天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福州市鼎峰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建筑业协会金属结构与建材分会、福

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易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

起草人员是李光旭、陈仪育、沈亚波。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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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现行强制性规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建

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2022和《建筑节能与可

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等有关外窗的要求纳入

本标准；2.修订了建筑外窗热工性能限值；3.增补了常用的标准化

外窗洞口尺寸规格；4.补充了大规格窗、转角窗、带型窗的设计

和施工安装要求；5.修订了建筑外窗水密性能设计指标计算的公

式；6.补充了耐火型外窗构造设计措施及材料配件选用要求；7.
补充了钢附框应用的技术要求；8.补充了外开窗防脱装置的材料

配件选用及安装要求；9.补充了开启扇的锁点数量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民用建筑外窗工程实际应

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民用建筑外窗工程的实

践经验。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工

程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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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随着国家建筑工业化的推进，建筑节能要求的提高，对建

筑外窗产品性能及工程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建筑外窗的标准化、

工业化是建筑外窗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推进建筑外窗标准化、

系统化设计，实现建筑外窗产品生产制作工厂化和施工安装装配

化，提升建筑外窗性能及工程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好

的满足社会需求。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福建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

建筑外窗工程，既有建筑的外窗改造及住宅建筑中非封闭阳台的

推拉门可参照本标准执行。本标准中的民用建筑包括居住建筑及

公共建筑（如写字楼、行政办公楼等）。本标准中的建筑外窗是

指周边支承在建筑外墙结构上，分隔建筑室内外空间，起采光、

通风等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不包括建筑幕墙的开启扇。

1. 0. 3 本标准包含了建筑外窗系统的设计、材料选择、生产制作、

安装施工、工程质量验收及维护诸方面的技术要求，涉及面广。

本条明确了民用建筑外窗系统的设计、生产制作、施工安装及工

程质量验收，除了按本标准进行建筑外窗工程质量验收时，还应

满足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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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 语

术语通常为在本标准中出现的其含义需要加以界定、说明或

解释的重要词汇。尽管在确定和解释术语时尽可能考虑了习惯和

通用性，但是理论上术语只在本标准中有效，列出的目的主要是

防止出现错误理解。当本标准列出的术语在本标准以外使用时，

应注意其可能含有与本标准不同的含义。

本标准所列术语是根据本标准内容的需要而设置的。根据福

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大规格铝合金门窗设计分工及

要求规定》的通知（闽建设函〔2011〕74号文）规定：大规格铝

合金门窗是指嵌固在建筑物外墙体内，窗高度大于 2.4米且宽度

大于 3米的铝合金门窗。2.1.14大规格窗的术语参照该规定定义。

带形窗的术语定义采用了《建筑幕墙术语》GB/T 34327-2017第
2.3条的术语，带形窗属于窗产品，窗式幕墙属于幕墙产品，两者

执行的产品标准、工程技术标准及性能检测方法标准不一样，应

区分开。带形窗与窗式幕墙的区别在于：窗式幕墙是安装在楼板

之间或楼板和屋顶之间的金属框架支承玻璃幕墙，是层间玻璃幕

墙的常用形式，其自身构造具有横向连续性的框支承玻璃幕墙；

带形窗自身构造不具有横向连续性的单体窗，通过拼樘构件连接

而成的横向组合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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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根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0031-2022 第 6.5.1 条的

要求，对建筑外窗功能、性能提出的总原则要求，是保证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和工程安全的要求，必须严格执行。

外窗选用应充分考虑外窗的使用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和使用

功能等要求。在安全性能方面，要充分考虑外窗的抗风性能；有

防火或耐火性能要求的外窗，尚应注意外窗防火或耐火性能的极

限要求；在建筑节能方面，需要按照不同的气候条件选用不同材

质、不同构造和不同传热系数的外窗；在舒适性方面，对外窗的

抗风压性能、水密性能、气密性能、采光、通风和隔声的方面作

出适宜的性能选择。

3. 0. 2 建筑设计是建筑外窗应用的第一个环节。设计应根据现行

国家及本标准的要求，在设计文件中对抗风压、气密、水密、保

温、遮阳、采光、空气声隔声、反复启闭性能等各项性能指标以

及外窗的立面分格进行明示，才能对后续的外窗深化设计、生产

安装及工程验收提供原则指导。

3. 0. 3 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建筑设计单位仅对窗型、技术指标

等提出要求，具体的构造设计一般由外窗设计单位实施。外窗设

计单位应当按照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建筑外窗工

程专项设计深度要求》等 3份文件的通知（闽建科〔2017〕39 号

文）有关建筑外窗工程深化设计深度要求出具齐全的设计文件。

3. 0. 4 为实现外窗生产的标准化，外窗应在工厂内加工成成品，

并按产品标准进行出厂检验。工厂的生产条件、检验条件能够保

证窗产品的质量，有瑕疵亦可在工厂得到较好的解决，是实现外

窗产品化的必要条件。应淘汰在现场加工部件，现场组装的生产

安装工艺。为加强外窗产品生产和售后服务环节，外窗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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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出厂时应出具产品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

3. 0. 5 外窗产品出厂时必须在外窗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标识，标

识可以采用二维码标识，通过手机扫描识别标识内容，标识内容

应包含但不限于生产企业名称、品种系列规格、联系电话，做到

消费者透明消费、来源可追溯、流向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标识示例：×××系统门窗有限公司 60系列平开铝合金窗

规格 1500×1500 联系电话：××××-××××××××
3. 0. 6 外窗传统的安装是湿法安装，它是将外窗框直接通过某种

连接方式与墙体连接，然后再进行土建抹灰收口的一种安装方法。

这种安装方法存在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由于没有附框约束，

土建施工单位预留洞口尺寸偏差往往偏大，收口间隙很大，容易

造成窗框与洞口的填充质量差，造成雨水渗漏；2.窗框与墙体之

间因热胀冷缩和施工质量等因素容易形成通缝，导致渗水和空气

渗透；3.收口塞缝往往造成外窗框变形，影响外窗质量；4.外窗是

在现场组装，不作为工厂产品，没有按产品标准进行出厂检验，

产品质量无法保证；5.土建施工与窗安装交叉施工造成窗框污染、

损坏，窗安装质量受影响；6.不利于窗的更新换代，在窗失效、

损坏或换代时，由于未带附框的湿法安装，窗不易拆卸，易对洞

口产生破坏。采用带附框干法施工，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对提高

窗产品质量是非常有益的。

3. 0. 7 标准化外窗是对组成外窗的型材、玻璃、五金件、密封件、

配套件等进行优化设计、定型并达到最佳性能，对外窗的规格尺

寸实施标准化，并工厂生产制作，且各项性能不低于标准规范和

工程设计要求的成品窗，其具有质量稳定、维护便利等特点。民

用建筑中标准化外窗应用量不应小于外窗面积总量的 60%的规

定，是为了规范外窗洞口尺寸及外立面设计，提高外窗生产、安

装标准化水平，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保证外窗工程质量而确定

的。本条文中的 60%比例是按建筑外窗洞口模数标准化的面积来

计算。对于一些大规格窗、带形窗、条形窗及转角窗等通过拼樘

构件分割成多个标准化外窗洞口尺寸的单体标准窗也应属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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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窗。使用非洞口模数标准化外窗时，其安装方式和性能应与

标准化外窗一致，以确保建筑外窗质量和节能效果的一致性。对

于体育建筑（如体育场馆、游泳馆）、交通运输建筑（机场、火

车站）、文化建筑（展览馆、影剧院）、商业建筑（商场、金融

建筑）等具有特殊使用功能的公共建筑，其标准化外窗的应用比

例可不受限制。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64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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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窗性能要求

4. 0. 1 我省地处台风暴雨多发的东南沿海地区，外窗承受风压较

大。抗风压性能越高，外窗的挠度变形越小，可以避免因杆件变

形过大而影响外窗的使用性能—开关困难、气密、水密性能降低

或玻璃发生严重畸变等，同时可以提高外窗的寿命。

4. 0. 2 我省地处台风暴雨多发的东南沿海地区，外窗渗水现象较

为普遍。为了减少建筑外窗渗水现象，本标准对外窗水密性能提

出了最低要求，具体的工程取值应满足设计要求及本条要求。例

如，某工程，外窗水密性能实际计算值为 250Pa，按本标准规定，

该工程的外窗水密性能设计值应为 300Pa；如果外窗水密性能实

际计算值为 450Pa，则该工程的外窗水密性能设计值为 450Pa。
4. 0. 3 本条要求与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

范》GB 55015-2021的强制性条文第 3.1.16条一致，必须严格执

行。

由于建筑气密性差导致的冷风渗透在建筑总能耗中的比重越

来越高，外窗由于其可开启性，成为影响建筑气密性的最主要环

节，严格控制外窗气密性是降低冷风渗透能耗的主要途径。为了

保证民用建筑的节能，要求外窗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以保证夏

季在开空调时室外热空气不要过多地渗漏到室内，抵御冬季室外

冷空气过多的向室内渗漏。良好的气密性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台风、

暴雨等对建筑外窗的侵袭。外窗的气密性能最低限值由原有的 5
级提高到 6级，对传统的毛条密封的推拉外窗气密性能将很难达

到 6级性能要求，在民用建筑外窗设计选型时慎重选用。

4. 0. 4 福建省建设工程地方标准《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T 13-62-2023、《福建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T
13-305-2023对建筑外窗热工性能指标限值如表 1、表 2、表 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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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 5：

表 1 夏热冬令地区居住建筑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透光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 K
[W/(m2·K)]

夏季太阳得热系数 SHGC
（东、西向/南向）

外窗

窗墙面积比≤0.25 ≤2.8 ≤0.50/—

0.25＜窗墙面积比≤0.40 ≤2.6 ≤0.40/≤0.50

0.40＜窗墙面积比≤0.60 ≤2.5 ≤0.25/≤0.40

表 2 夏热冬暖 A区居住建筑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透光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 K
[W/(m2·K)]

夏季太阳得热系数 SHGC
（西向/东、南向/北向）

外窗

窗墙面积比≤0.25 ≤2.8 ≤0.35/≤0.35/≤0.35

0.25＜窗墙面积比≤0.35 ≤2.6 ≤0.30/≤0.30/≤0.35

0.35＜窗墙面积比≤0.40 ≤2.5 ≤0.20/≤0.30/≤0.35

0.40＜窗墙面积比≤0.60 ≤2.2 ≤0.20/≤0.30/≤0.35

表 3 夏热冬暖 B区居住建筑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透光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 K
[W/(m2·K)]

夏季太阳得热系数 SHGC
（西向/东、南向/北向）

外窗

窗墙面积比≤0.25 ≤2.8 ≤0.30/≤0.35/≤0.35

0.25＜窗墙面积比≤0.35 ≤2.6 ≤0.25/≤0.30/≤0.30

0.35＜窗墙面积比≤0.40 ≤2.5 ≤0.20/≤0.30/≤0.30

0.40＜窗墙面积比≤0.60 ≤2.2 ≤0.20/≤0.30/≤0.30

表 4 夏热冬冷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2·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东、南、西向/北向）

单一朝向外窗

窗墙面积比≤0.20 ≤2.80 ≤0.45
0.20＜窗墙面积比≤0.30 ≤2.40 ≤0.40/0.45
0.30＜窗墙面积比≤0.40 ≤2.10 ≤0.35/0.40
0.40＜窗墙面积比≤0.50 ≤2.10 ≤0.30/0.35
0.50＜窗墙面积比≤0.60 ≤2.00 ≤0.30/0.35
0.60＜窗墙面积比≤0.70 ≤2.00 ≤0.25/0.30
0.70＜窗墙面积比≤0.80 ≤1.80 ≤0.25/0.30

窗墙面积比＞0.80 ≤1.8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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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夏热冬暖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W/(m2·K)]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东、南、西向/北向）

单一朝向外窗

窗墙面积比≤0.20 ≤2.80 ≤0.40

0.20＜窗墙面积比≤0.30 ≤2.60 ≤0.35/0.40

0.30＜窗墙面积比≤0.40 ≤2.40 ≤0.30/0.35

0.40＜窗墙面积比≤0.50 ≤2.40 ≤0.25/0.30

0.50＜窗墙面积比≤0.60 ≤2.20 ≤0.20/0.25

0.60＜窗墙面积比≤0.70 ≤2.20 ≤0.20/0.25

0.70＜窗墙面积比≤0.80 ≤2.20 ≤0.18/0.24

窗墙面积比＞0.80 ≤1.80 ≤0.18

相比我省建设工程地方节能设计标准，本条文对外窗传热系数

K值最低限值 2.8W/（m2·K）、2.6W/（m2·K）部分统一提升到 2.5W/
（m2·K），外窗太阳得热系数 SHGC最低限值 0.50、0.45部分统

一提升到 0.44，主要对窗墙面积比较小的部分做小幅提升，便于外

窗工程的节能设计选型。根据国家标准《铝合金门窗》GB/T
8478-2020的规定，建筑外窗类型可分为普通型门窗、保温型门窗、

隔热型门窗、保温隔热型门窗等多种类型，其中保温隔热型门窗要

求其传热系数 K小于 2.5W/（m2·K），太阳得热系数 SHGC不大于

0.44。因此根据本条文对外窗热工性能限值要求，在建筑外窗工程

设计选型时均应选用保温隔热型外窗。常规的隔热铝合金型材加

Low-E镀膜中空玻璃外窗配制传热系数 K值可达 2.5W/（m2·K）以

下，普通的铝合金型材配 Low-E镀膜中空玻璃的传热系数 K值达

不到 2.5W/（m2·K）的要求，设计选型时应注意。

4. 0. 5 外窗是轻质薄壁构件，是围护结构隔声的薄弱环节。近年

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交通建设的发展，市区内环路、

高架路的增多，汽车流量的加大，对建筑隔声的要求越来越高。

现行国家标准《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第 7.1.3条中规定：

外窗隔音量 Rw不应小于 30dB。隔声性能好的外窗对保证室内良

好的声环境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临街的外窗和保证休息、睡眠的

住宅建筑外窗。其他外窗隔声量不应小于 25dB是指对除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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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外窗以外的其他一般建筑的外窗隔声性能的最低要求，而

有些公共建筑外窗隔声性能要求可能更高。目前质量较差、无专

门密封措施的普通推拉窗是达不到此要求的，而近年来的新型高

档的推拉窗和质量好的平开窗均可以达到 25dB～35dB。
4. 0. 6 外窗的首要功能是采光，其采光效率是影响采光效果的重

要因素。根据《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条文说明提供的

各类窗的采光性能检测数据，窗透光折减系数 Tr大于 0.45的比例

为 82.6％。因此本条将透光折减系数 Tr大于 0.45作为外窗采光性

能的最低要求。

4. 0. 7 反复启闭性能是表征外窗耐久性的重要指标，是建筑外窗

重要的基本性能之一。目前我国建筑外窗质量和性能不高的主要

问题之一是耐久性太差，不少窗投入使用不久就出现问题，远远

达不到产品使用寿命要求。反复启闭性能参照一般建筑外窗日常

启闭使用的最低要求即：每天启、闭 3次，使用 10年计算。现行

国家标准《住宅性能评定标准》GB/T 50362-2022中提出门窗的

设计使用年限为不低于 20年、25年和 30年三个档次。因此，应

按窗的不同设计使用年限确定与其相一致的耐久性能指标，外窗

在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同时还应符合设计规定的耐久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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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配件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建筑外窗所用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

规定。建筑外窗是长期暴露在外的建筑配套产品，我省地跨夏热

冬冷、夏热冬暖两个气候区，气候复杂，外窗要长期处在自然环

境不利的条件下，如：太阳暴晒、台风侵袭、酸雨侵蚀、海边盐

雾腐蚀等。因此，要求外窗产品所使用的型材、玻璃、密封材料

等要有足够的耐候性并具有较长时间的耐久性。

5. 1. 2 黑色金属材料在酸性、碱性以及潮湿环境中极易锈蚀，应

进行热镀锌、防锈漆或其他有效的防腐处理。

5. 1. 3 与塑料窗型材直接接触的各类辅助材料，如：五金件、紧

固件、玻璃垫块、密封条、密封胶、型材保护膜、外窗包装膜等，

若与塑料窗型材不相容，会引起型材的变色、降解、变脆、变软

及开裂，直接影响外窗的外观和使用寿命。

5. 2 外窗型材

5. 2. 1 铝合金型材

1 铝合金外窗所用铝合金型材的牌号、状态、化学成分、力

学性能、尺寸允许偏差及外观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

建筑型材 第 1部分：基材》GB/T 5237.1的规定。有配合要求时，

为了保证框、扇杆件的装配精度，不同批次的型材，即使超高精

级的型材也可能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所以对有配合要求的尽量选

用同一批次的型材。

2 本条规定的铝合金型材壁厚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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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GB/T 8478对主型材基材壁厚的有关规定是一致的。型材

壁厚是指设计型材横截面的指定壁厚尺寸，应符合 GB/T 5237.1
型材壁厚偏差要求。下图为壁厚分类图，表 6为壁厚允许偏差表。

图 1 壁厚分类图

表 6 壁厚允许偏差表

级别
公称壁厚

mm

对应于下列外接圆直径的型材壁厚尺寸允许偏差±mm

≤100 ＞100～250 ＞250～350

A B 、C A B、C A B、C

普通

级

1.20～2.00 0.15 0.23 0.20 0.30 0.38 0.45
＞2.00～3.00 0.15 0.25 0.23 0.38 0.54 0.57
＞3.00～6.00 0.18 0.30 0.27 0.45 0.57 0.60

高精

级

1.20～2.00 0.13 0.20 0.15 0.23 0.20 0.30
＞2.00～3.00 0.13 0.21 0.15 0.25 0.25 0.38
＞3.00～6.00 0.15 0.26 0.18 0.30 0.38 0.45

超高

精级

1.20～2.00 0.09 0.10 0.10 0.12 0.15 0.25
＞2.00～3.00 0.09 0.13 0.10 0.15 0.15 0.25
＞3.00～6.00 0.10 0.21 0.12 0.25 0.18 0.35

注： 1 外接圆是指能够将型材横截面完全包围的最小圆；

2 铝合金外窗工程用铝合金型材横截面尺寸允许偏差可选用普通级，有配合要求

时应选用超高精级。

4 隔热铝合金型材：随着我国建筑节能要求的需要，近几年

铝合金节能外窗使用量快速增加，隔热铝合金型材产量大幅度增

长。从国外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隔热铝合金型材的生产主要

采用两种形式，穿条式和浇注式。

采用穿条工艺加工的复合铝型材，其隔热材料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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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66GF25（聚酰胺 66+玻璃纤维）的材料。如有特殊需要，玻璃

纤维的用量可以在 25%以上，可根据不同用途的使用情况而定。

PVC材料的膨胀系数比聚酰胺 66+玻璃纤维高，抗拉强度低，特

别是在高温、低温环境下测试，抗拉伸性能都较差。铝合金外窗

长期暴露在大气环境下，隔热条的产品质量必须引起注意，因此

不得使用 PVC材料；PT材料虽然多数性能与 PA66GF25十分接

近，但是其高温抗拉伸指标仍然达不到，因此我们也不建议使用。

浇注式隔热材料的力学性能对于高温比较敏感。由于我省夏

季日照强烈，深色的型材表面温度可达 80℃以上，将降低浇注式

铝合金隔热型材的强度；未采取外遮阳措施的外窗，浇注式铝合

金隔热型材表面颜色应选用浅色，严禁选用深色。

复合后的隔热型材应截取整条铝型材中的多段位置，进行横

向抗拉强度和纵向抗剪强度的测试。

浇注槽典型形状见图 2，典型尺寸见表 7。

图 2 浇注槽典型形状

表 7 典型尺寸

型

号

A
mm

B
mm

C
mm

D
mm

E
mm

F
mm

面积

mm2

体积

mm3 m/kg

AA 5.18 6.86 2.79 1.02 10.77 4.83 71.0 71000.0 12.25
BB 6.35 7.14 4.06 1.14 14.48 4.85 100.7 100700.0 8.64
CC 6.35 7.92 4.78 1.27 15.90 5.38 123.3 123300.0 7.05
DD 7.92 8.89 5.49 1.57 18.90 5.74 165.9 165900.0 5.24
EE 9.53 9.53 5.74 1.57 21.01 6.38 199.4 199400.0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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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2 塑料型材

1 外窗长期处于紫外线直接照射下，容易变色老化，故要求

外窗用型材老化时间不应小于 6000小时。通体彩色型材即非白色

通体型材（GB/T 8814定义），其户外耐老化性能还有不确定的

因素，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存在通体型材外窗在较短时间发生褪

色的普遍现象，因此，通体彩色型材不宜直接用于制作外窗。通

体彩色型材表面进行覆膜、共挤或涂装等工艺处理后则应分别按

不同工艺处理后的型材类型区别对待。

型材的壁厚直接影响到安装五金螺钉的紧固力和窗户的焊接

角强度。本条按 GB/T 8814的相关条款执行。

2 塑料窗的强度主要依赖型材内置增强型钢，外窗作为建筑

围护结构的部品，直接承受该地区风荷载。窗应能够承受的风荷

载标准值与建筑物所在地区、建筑物的高度、体形系数以及地面

粗糙度有关，而增强型钢的种类、规格尺寸决定着外窗能够承受

风荷载标准值的大小。故选择增强型钢首先必须要进行强度计算，

只有满足建筑物设计强度计算要求，才能够保证塑料外窗的强度

和使用功能。

塑料外窗用增强型钢应在满足设计强度计算要求的前提下，

当增强型钢的壁厚计算结果小于 2.0mm时，则该增强型钢的最小

壁厚选取不应小于 2.0mm，而当增强型钢的璧厚计算结果大于

2.0mm时，应按实际计算璧厚选用增强型钢。不得未经强度计算，

直接选用 2.0mm增强型钢。

5. 2. 3 铝木复合结构应采用铝合金型材与木型材通过连接卡件

或螺钉等连接方式制作的框、扇构件的外窗结构。以铝合金型材

为主要受力杆件为 a型，以木型材为主要受力杆件为 b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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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a型 b型

图 3 铝木复合窗型材截面示意

1—木型材；2—铝合金型材；3—连接卡件

5. 3 玻 璃

5. 3. 1 外窗可根据功能要求选用平板玻璃 GB 11614、防火玻璃

GB 15763.1、钢化玻璃 GB 15763.2、夹层玻璃 GB 15763.3、均质

钢化玻璃 GB 15763.4、半钢化玻璃 GB/T 17841、中空玻璃 GB/T
11944、超白浮法玻璃 JC/T 2128、真空玻璃 GB/T 38586、阳光控

制镀膜玻璃 GB/T 18915.1、低辐射镀膜玻璃 GB/T 18915.2、着色

玻璃 GB/T 18701等，产品质量应符合国标标准要求。超大板面玻

璃是指原片长度尺寸大于 3660mm或宽度尺寸大于 2440mm的板

面，因超大板面过大、表面缺陷不容易规避，故采用优质加工级

平板玻璃。

5. 3. 3 夹层玻璃分为干法夹层和湿法夹层两种加工工艺，夹层玻

璃的中间层有 SGP、PVB、EVA、光固化与热固化胶水等材料，

干法夹层玻璃质量稳定可靠，应加以推广选用；湿法夹层玻璃在

质量和性能方面都不及干法夹层玻璃，如生产和选用应按照干法

夹层玻璃的标准开展确认检验工作；使用 EVA材料的夹层玻璃，

由于玻璃破碎后的材料粘接力较弱，不推荐选用。采用 PVB胶片

时，普通胶片应符合《夹层玻璃用聚乙烯醇缩丁醛（PVB）胶片》

JC/T 2166-2013行业标准的规定，隔声胶片应符合《聚乙烯醇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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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醛(PVB)隔声中间膜》T/CBMF 20-2018标准的规定，且胶片厚

度不宜小于 1.14毫米。采用离子型中间层材料时，中间层材料应

符合《离子性中间膜》T/ZBH 014-2021的规定。

5. 3. 4 中空玻璃在节能外窗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提高外窗的

节能性能指标必须设计使用性能良好的中空玻璃。

1 单腔体中空玻璃两片玻璃厚度相差不宜大于 3mm，对于

中空夹胶玻璃，夹胶玻璃的厚度是以等效玻璃计算。多腔体中空

玻璃内侧分隔气体腔的玻璃可通过气体腔传递荷载，这要求该玻

璃具有足够的厚度以承受荷载，若在该玻璃角部附近位置钻一小

孔则可平衡两侧气体腔压力，则该片玻璃不再具备传递核载功能。

一个小孔的存在并不影响中空玻璃的 K值，但绝对不可在一片玻

璃上钻 2个孔；

2 热塑间隔密封胶是一种含有干燥剂的、具有塑型功能的丁

基密封胶，可由专用装备直接在玻璃表面涂敷成型制成暖边间隔

条，由其制成的中空玻璃密封性能极为优良；

3 中空玻璃用干燥剂有 3A分子筛、4A分子筛、含氯化钙

的粘土干燥剂，其中只有 3A分子筛最适合中空玻璃。4A分子筛

因吸收空气中的氮气会在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发生呼吸作用，热

胀冷缩造成中空玻璃变形，严重的情况会使中空玻璃爆炸；含氯

化钙的干燥剂也就是假的干燥剂会在潮解的情况下腐蚀铝条，铝

条出现盐渍，严重的会腐蚀胶，使胶挥发，在空腔中附在玻璃上

出现彩虹现象；

4 鉴于离线 Low-E膜层结构的特殊性，如果膜层与双道密

封胶直接接触，容易造成因膜层氧化影响密封胶对玻璃的粘结强

度，所以须在合成中空前进行边部除膜；

5 由于 PVB胶片含有增塑剂等对 Low-E膜产生腐蚀的成

分，使用中可能损坏 Low-E膜层，且 Low-E膜面需与气体介质接

触才能降低中空玻璃的 K值，不建议 Low-E玻璃膜面在夹层玻璃

粘结面；

7 目前我国中空玻璃的密封主要使用热熔性密封胶加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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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胶，热熔性密封胶主要有：聚异丁烯胶、热熔丁基胶；弹性

密封胶主要使用：聚硫胶、硅酮胶。聚硫胶密封胶是传统的中空

玻璃密封材料，密封性能良好，空气渗透率低，成本较低，是良

好的密封材料。考虑到结构胶老化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共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玻璃幕墙安全防护工

作的通知》建标〔2015〕38号文的要求：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

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场所，临近道路、广

场及下部为出入口、人员通道的建筑，严禁采用全隐框玻璃幕墙。

同理全隐框外窗也存在着结构胶老化问题，建筑外窗工程不宜使

用全隐框外窗。因此本标准所规定硅酮结构密封胶的使用均针对

半隐框玻璃外窗。

中空玻璃的寿命问题是外窗节能的关键，中空玻璃的失效主

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分子筛失效或灌装量不足、丁基胶断胶或

宽度不足、间隔框接口缝隙处理不当、密封胶混胶比例失当、密

封胶注胶不实存在空穴气道、中空密封胶与丁基胶、玻璃、窗体

型材不相容等。所以，中空玻璃的生产应严格按照现行标准《中

空玻璃生产技术规程》JC/T 2071生产、检验。

5. 4 密封材料

5. 4. 1 外窗密封胶条的选择要根据外窗的使用类型、当地气候特

点，要注意密封材料的耐久性和耐候性。还要根据外窗使用范围，

选择胶条的硬度、几何形状、压缩范围。

5. 4. 2 外推拉窗用密封毛条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门窗密封毛条

技术条件》JC/T 635规定。外窗选用经过硅化处理过的硅化加片

型毛条，以防止毛束吸水后倒伏，失去密封作用，毛条的毛束应

整齐、致密、牢固，较长时间的施压后仍能恢复正常状态。

5. 4. 4 外窗用密封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半隐框窗其粘

结的硅酮结构密封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

胶》GB 16776的规定，硅酮结构胶在工程使用前，应经国家认可

http://www.17mqw.com/zsk/ct.asp?id=655
http://www.17mqw.com/zsk/ct.asp?id=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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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机构进行粘结性和相容性检测，检测不合格的产品不得使

用。不得使用过期的硅酮结构密封胶。在双组分胶使用时，不同

厂家、不同型号的产品组分不能混用。

5. 5 五金配件及紧固件

5. 5. 1 五金配件的参数按现行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执行，现行国

家和行业现行标准主要有：

《建筑门窗五金件通用要求》GB/T 32223
《建筑窗用内平开下悬五金系统》GB/T 24601
《建筑门窗五金件旋压执手》JG/T 213
《建筑门窗五金件插销》 JG/T 214
《建筑门窗五金件多点锁闭器》 JG/T 215
《建筑门窗五金件传动机构用执手》 JG/T 124
《建筑门窗五金件合页（铰链）》JG/T 125
《建筑门窗五金件传动锁闭器》JG/T 126
《建筑门窗五金件滑撑》JG/T 127
《建筑门窗五金件撑挡》JG/T 128
《建筑门窗五金件滑轮》JG/T 129
《建筑门窗五金件单点锁闭器》JG/T 130

5. 6 附框

5. 6. 1 附框是标准化外窗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是标准化外窗干法

安装的关键。附框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附框技术

要求》GB/T 39866的规定。福建省的福州、宁德、泉州、厦门、

漳州等近海地区，空气中的盐雾含量较高，易对金属附框造成腐

蚀，因此附框的选用应考虑盐雾对附框腐蚀的影响，对选用金属

附框时应严格做好防腐措施。

5. 6. 2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门窗附框技术要求》GB/T 39866-2021
第 5.1.1条规定，安装构造有节能要求的建议使用节能型附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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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构造有节能要求，如果采用钢附框，在冬、夏采暖和空调季节

时，易在钢附框内外表面凝结水，加速其发生电化学腐蚀。

5. 6. 3 本条对节能型附框型材截面厚度尺寸进行了规定，有利于

标准化外窗的实施。

5. 6. 7 本条文对钢附框截面尺寸、防腐处理进行了规定。钢附框

应在满足强度计算要求的前提下，当壁厚计算结果小于2.0mm时，

则该附框的最小壁厚选取不应小于 2.0mm，当壁厚计算结果大于

2.0mm时，应按实际计算壁厚选用钢附框。

5. 7 其 他

5. 7. 2 铝合金外窗框、扇杆件连接定位卡板、加强垫板、锚固件

等，通常处于外窗的隐蔽位置，并不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受各种恶

劣的环境侵袭，故本条推荐采用奥氏体不锈钢；如采用其他黑色

金属材料，应采取热镀锌、氧化、喷涂等防腐处理。

5. 7. 3 外窗框扇构件连接用的型材、压铸组角件等有色金属连接

件现行相关标准有：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 1部分：基材》GB/T 5237.1
《锌合金压铸件》GB/T 13821
《铝合金压铸件》GB/T 15114

5. 7. 4 玻璃垫块不能因承受荷载而产生严重的变形，使得玻璃周

边的密封材料因承受长期剪应力导致密封失效。如使用硫化再生

橡胶、木片或其它吸水性材料制成的玻璃垫块，将因材料的老化、

腐烂、吸水后变软，使得玻璃周边的密封材料承受长期剪应力。

5. 7. 6 半隐框窗用的中性硅酮结构密封胶，应与所接触的有机材

料相容并与被粘接的材料有可靠的粘接性能。使用过期的中性硅

酮结构密封胶产品，将会导致结构胶粘接性能的下降，产生极其

危险的安全隐患；如果使用过期的中性硅酮耐候密封胶产品，将

会导致耐候胶粘接性能的下降，产生漏水、渗气等现象，并影响

产品的保温、隔声性能；酸性密封胶不仅常常和喷涂、电泳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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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理的型材以及胶条等其它材料不相容，其挥发的酸性气体甚

至能够和与其相邻的其它材料发生反应。

5. 7. 7 金刚网纱窗目前没有相应的产品标准，可参照金属丝窗纱

的现行行业标准《窗纱》QB/T 4285的规定执行。

5. 7. 8 对于楼梯间安装位置较高的高位外窗，以及自重过大等不

方便手动开启的外窗，提出了应采用电动开窗器或手动开窗器的

要求。按照传动方式的不同，电动开窗器可分为机械传动和液压

传动两类。

机械传动方式的开窗器（一般称为开窗机），包括链条式开

窗机、齿条式开窗机和螺杆式开窗机。国家标准图集 06系列

《06CJ-1 开窗机》给出了开窗机的构成以及开窗机支架与墙体固

定安装详图、链轮支架与墙体固定安装详图、传动杆支架与墙体

固定安装详图等，设计时可参照执行。

液压开窗器由液压动力单元、双向作用液压推杆和铰链及连

杆机构组成。铰链及连杆机构一端与液压推杆连接，另一端与外

窗连接，将液压动力传递到外窗上，通过液压推杆的伸缩实现外

窗的自动启闭。液压开窗器的固定位置、铰链及连杆机构的结构

和具体尺寸，应根据外窗的开启功能要求确定，液压开窗器的开

启行程不宜小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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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窗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1 窗设计首先是性能设计，以满足不同气候及环境条件下的

建筑物使用功能要求为目标，而不是将各项性能指标定得越高越

好。窗同时又兼有建筑室内、外装饰二重性，还应符合建筑装饰

要求。

6. 1. 2 窗是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组成部分，除必须具备足够的刚度

和承载能力外，窗自身结构、窗与建筑洞口连接之间，须有一定

的变形能力，以适应常遇地震作用下的规范允许的最大变位。当

主体结构在外荷载作用下产生变形时，不应使窗构件产生过大的

内力和不能承受的变形。我国《住宅性能评定标准》GB/T
50362-2022附录 H“耐久性能的评定”中提出窗的设计使用年限

20年、25年和 30年三个档次。公共建筑窗的设计使用年限一般

会比居住建筑窗的设计使用年限更高。

6. 1. 3 玻璃是脆性材料，为了不致由于窗受力后产生过大挠度导

致玻璃破损，同时也避免因杆件变形过大而影响窗的使用性能--
开关困难、水密性能、气密性能减低或玻璃发生严重畸变等，故

而窗受力杆件需同时验算其挠度和承载力。当中横粱不满足板件

最小宽厚比规定时，可按铝合金设计规范规定的采用有效截面的

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6. 1. 5 本条文参考了《福建省住宅工程设计若干技术规定》闽建

技〔2018〕5号文的规定，福建省各地市年降雨量均为 800mm 以

上，台风暴雨中住宅建筑外窗窗框与洞口接缝处出现渗漏的情况

屡见不鲜，且后期处理也较难。窗洞口设置企口型止水带可以较

好地解决该处渗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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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6 根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0031-2022第 6.5.4条要

求，外开窗扇应采取防脱落的措施。同理，推拉窗也应有防止从

室外侧拆卸和防止窗扇向室外脱落的装置。涉及到社会公共安全，

必需严格执行。

6. 1. 7 根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0031-2022第 6.5.4条要

求，窗扇的开启形式应保证使用安全，且启闭方便，易于维修和

清洗。过大的窗扇尺寸启闭、维修和清洗均不方便，存在安全隐

患。常用窗型 1500mm×1500mm洞口尺寸的外开窗，开双扇外开

窗扇，扣除安装间隙、边框、中梃的尺寸，窗扇外型最大尺寸应

该在 680mm 左右，因此本条规定了窗扇最大尺寸和开启角度的限

制，应严格执行。

6. 1. 8 根据《建筑幕墙术语》GB∕T 34327-2017 第 2.3条的术

语，窗式幕墙是安装在楼板之间或楼板和屋顶之间的金属框架支

承玻璃幕墙，其自身构造具有横向连续性，属于建筑幕墙，其设

计、生产、施工安装及检测验收应按建筑幕墙的相关标准规范进

行。带形窗是自身构造不具有横向连续性的单体窗，通过拼樘构

件连接横向组合窗。大规格外窗、带形窗、条形窗及转角窗应采

用单体窗通过拼樘构件连接而成。既针对一些大规格窗、带形窗

及转角窗的设计，要求将大规格窗、带形窗分割成一些构造不具

有连续性的单体面积较小的单体窗，通过设置拼樘构件，拼樘构

件上下两端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单体窗再与洞口及拼樘构件形

成可靠连接。对于转角窗，应在转角处设置拼樘构件，将转角窗

分割成 2个及以上构造不具有连续性的单体面积较小的单体窗。

6. 1. 9 过大的单块玻璃，往往无法通过室内电梯进行垂直运输，

外窗的外窗造价及安装维护成本大幅增加，同时过大的单块玻璃

面积，如果选用的玻璃厚度不足，使用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

患。考虑到造价和安装维护便利性，对固定部分单块玻璃面积不

宜超过 4.5m2。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大规格

铝合金门窗设计分工及要求规定》的通知（闽建设函〔2011〕74
号文）规定，大规格铝合金门窗是指嵌固在建筑物外墙体内，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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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大于 2.4米且宽度大于 3米或跨层的铝合金门窗。参照该文

件，单体窗面积不宜超过 6m2。为实现建筑师的设计风格，选用

的建筑外窗的窗型固定部分单块玻璃面积超过 4.5m2或单体窗面

积超过 6m2，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应的技术专家进行专项安全认证

或通过试验验证其设计及安装的安全性。

6. 2 洞口尺寸及立面

6. 2. 1 建筑外窗洞口尺寸

国家标准《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GB/T 30591中，规

定了 25种标准窗洞口，本标准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明确了 38
种常用的标准洞口尺寸。国家标准《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

GB/T 30591统一了尺寸基准。此条规定了设计时窗洞口标注尺寸

应为洞口标志尺寸，安装附框的内口构造尺寸应与洞口的标志尺

寸相同，见图 3。例如标注洞口尺寸为 1200mm×1500mm，安装

后的附框内口宽、高应分别为 1200mm、1500mm，减去窗框与附

框的安装间隙，每边约 6mm，窗的实际尺寸为 1188mm×1488mm。

图 4 外窗安装洞口横向构造示意图

1-附框；2-内侧洞口墙体横向边缘线；3-窗框；B-洞口宽度标志尺寸

B1-洞口宽度构造尺寸 B2-外窗宽度构造尺寸 J1-安装间隙

6. 2. 2 建筑外窗立面设计

1 近年来，为满足人们采光、观景、装饰和立面设计要求，

建筑窗洞口尺寸越来越大，不少住宅建筑甚至安装了玻璃幕墙。

人们在追求通透、明亮的大立面、大分格、大开启窗的时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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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视室内热环境舒适和节能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必须在窗的建

筑设计时协调解决好大立面窗与保温、隔热节能的矛盾。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规定，建筑物各类用房采光设

计应计算采光系数标准值，并计算有效采光面积。《民用建筑热

工设计规范》GB 50176规定，空调建筑外窗的窗墙面积比，当采

用单层窗时不宜超过 0.3；当采用双层窗或双层玻璃窗时不宜超过

0.4。我国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均对窗墙面积比有相

应的规定。本条要求合理确定窗立面尺寸，不宜过大。

2 窗的立面分格尺寸大小，要受其最大开启扇尺寸和规定部

位玻璃面板尺寸的制约；而开启扇允许最大高、宽尺寸，由具体

的窗产品特点和玻璃的许用面积决定。窗立面设计时应了解采取

的同类窗产品的最大单扇尺寸，并考虑玻璃板的材料利用率，不

能盲目确定，宜优先采用长方形的玻璃板块。

3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规定，窗扇的开启形式

应方便使用、安全和易于维修、清洁；《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要求，在建筑设计中应为擦窗和维修创造便利条件；我国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中对外窗的可开启面积占窗总面积

比例应符合《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T 13-62等相关

标准的规定。

4 窗是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开口部位，是沟通室内、外环境的

渠道，同时起到建筑外墙立面及室内环境两重装饰效果，其立面

效果应满足建筑设计总体要求。

6. 3 抗风压性能

6. 3. 3 主要受力构件设计

2 对于窗杆件这类细长构件来说，受荷载后起控制作用的往

往是杆件的挠度，因此进行窗工程计算时，可先按窗杆件挠度计

算选取合适的杆件，然后进行杆件强度的复核。窗横框型材受力

形式是双受弯杆件，当窗垂直安装时，中横框型材水平方向承受

http://bbs.co188.com/thread-904365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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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荷载作用力，垂直方向承受玻璃的重力。为使中横框型材下面

框架内的玻璃镶嵌安装和使用不受影响，要求验算在承受重力荷

载作用下中横框型材平行于玻璃平面方向的挠度值。

5 本公式适用于至少有一条平行于 X（或 Y）轴的对称轴时

的杆件截面抗弯承载力和杆件挠度计算。当不具备此条件时（例

如 L型截面），应按把外力矩投影到截面的形心主轴上计算。当

竖中挺为压弯杆件时，应按压弯杆件的有关设计规范进行计算。

6 窗框、扇主要受力杆件的力学模型，应根据窗的立面分格

情况、开启情况、框扇连接锁固方式等，按照《建筑结构静力计

算手册》计算方法，分别简化为承受各类分布荷载或集中荷载的

简支梁和悬臂梁等来进行计算。

6. 3. 5 连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窗构件在窗结构受力体系中相当于受力杆件简支梁和悬

臂梁的支座，应有足够的连接强度和承载力，以保证窗结构体系

的受力和传力；

2 在进行窗五金件和连接件强度计算时，按承载力表达式：

S≤R进行计算。

通常情况下，进行连接件强度计算时，一般可采用应力表达

式进行计算；而窗五金件产品标准或产品检测报告所提供的一般

为产品承载力，在此情况下，采用承载力表达式进行计算将较为

直观、简单；

4 连接螺栓、螺钉或铆钉的中心距和中心至构件边缘的距

离，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规定执

行，同时应满足构件受剪面进行验算。同时，当螺钉直接通过型

材孔壁螺纹受力连接时，应验算螺纹承载力。必要时，应采取相

应的补强措施，如采用加衬板等，或改变连接方式；

7 不同金属相互接触处，容易产生双金属腐蚀，所以要求设

置绝缘垫片或采取其他防腐措施。在正常条件下，铝合金与不锈

钢材料接触不易发生双金属腐蚀，一般可不设置绝缘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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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水密性能

6. 4. 2 窗水密性能构造设计宜采取下列措施：

5 水密性能构造设计是窗产品设计对工程水密性能设计指

标的具体实现。一般采用雨幕原理进行压力平衡的窗细部设计，

即通常所谓的“等压原理”设计。据一般经验，水密性能风压力

差值 10Pa，约需下框翼缘挡水高度 1mm 以上。排水孔的开口尺

寸最小应在 6mm 以上，以防止排水孔被水封住。

窗框、扇杆件连接采用机械连接装配，在型材组装部位和五

金附件装配部位均会有装配缝隙，应采取涂密封胶和防水密封螺

钉等密封防水措施。

窗在强风暴雨时所承受的风压比较大，提高窗杆件的刚度，

采用多点锁紧装置，以减少框、扇杆件之间的相对变形；采用多

道密封以实现多腔减压和挡水，这些都是提高可开启部分水密性

能的有效措施。

窗框和洞口墙体安装间隙的防水密封处理至关重要，如处理

不当，将容易发生渗漏，所以应注意完善其结合部位的防、排水

构造设计。窗下框与洞口墙体之间的防水构造，可采用底部带有

止水板的一体化下框型材，或采用与窗框型材配合连接的披水板，

这些措施均是有效的防水措施。但这样的做法需相应的窗台构造

配合，并会提高工程的造价，应全面考虑。窗洞口墙体表面应有

排水措施，并且要使窗在洞口中的位置尽可能与外墙表面有一定

的距离，防止大量的雨水直接流淌到窗表面。

6. 5 气密性能

6. 5. 2 外窗气密性能构造设计宜采取下列措施：

5 窗气密性能构造设计的关键之一是要合理设计窗缝隙断

面尺寸与几何形状，以提高窗缝隙的空气渗透阻力。妥善处理好

窗玻璃镶嵌以及框扇开启缝隙的密封，是提高窗气密性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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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因此，应采用耐久性好并具有良好弹性的密封胶或胶条进

行玻璃镶嵌密封盒框扇之间的密封，以保证良好、长期的密封效

果。不宜采用性能低，弹性差，易老化的改性 PVC塑料密封条，

而应采用合成橡胶类的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硅橡胶等热塑

性弹性密封条。窗杆件间的装配缝隙以及五金件的装配间隙也应

进行妥善密封处理。

6. 6 热工性能

6. 6. 2 有保温隔热性能要求的窗宜采取下列措施；

采用断热铝合金型材可以有效降低窗框的传热系数；采用普

通中空玻璃，低辐射镀膜（Low－E）中空玻璃可以大大降低窗玻

璃的传热系数；提高窗的气密性能可减少因冷风渗透而产生的热

量损失；采用带有风雨窗的双层窗可以更加有效的提高窗的保温

性能。以上这些措施，应根据不同地区建筑气候的差别和保温性

能的不同具体要求，综合考虑，合理采用。窗框与洞口之间的安

装缝隙也应进行妥善的密封保温处理，以防由此造成热量损失。

6. 6. 3 有遮阳性能要求的外窗（无建筑外遮阳）宜采取下列措施：

在无窗口建筑外遮阳的情况下，降低外窗遮阳系数应优先采

用外窗系统本身的外遮阳装置如硬卷帘、金属百叶帘等外遮阳一

体化窗；采用外窗系统本身的内置遮阳如中空玻璃内置百叶、卷

帘等，可以同时起到外装美观和保护内遮阳装饰的双重效果。单

层着色玻璃（吸热玻璃）和阳光控制镀膜玻璃（热反射玻璃）有

一定的隔热效果；阳光控制镀膜玻璃或单层着色玻璃与透明玻璃

组成的中空玻璃隔热效果好；阳光控制低辐射镀膜（遮阳型 Low
－E玻璃）与透明玻璃组成的中空玻璃隔热效果很好。以上各种

措施应根据外窗遮阳隔热和建筑装饰要求适当采用。

6. 6. 4 在外窗的整窗热工性能设计时，可以按行业标准《建筑门

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进行模拟计算，其中框的传

热系数及框与面板接缝的线传热系数采用二维稳态热传导计算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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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计算，典型窗框的传热系数可按《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

规程》JGJ/T 151-2008附录计算。

6. 7 隔声性能

6. 7. 2 建筑外窗隔声性能构造设计宜采用下列措施：

窗的隔声性能主要取决于占窗面积约 80％的玻璃的隔声性

能。单层玻璃的隔声效果有限，通常采用单层玻璃时窗的隔声性

能只能达到 29dB以下，提高窗隔声性能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

采用隔声性能良好的中空玻璃或夹层玻璃。如需进一步提高隔声

性能，可采用不同厚度的玻璃组合，以避免共振，得到良好的隔

声效果。窗玻璃镶嵌缝及框、扇开启缝隙，也是影响窗隔声性能

的重要环节。采用耐久性好的密封胶和弹性密封胶条进行窗密封，

是保证隔声效果的必要措施。对于有很高隔声性能的窗也可采用

双重窗系统。窗框与洞口墙体之间的安装缝隙是另一个不可忽视

的隔声环节，也应妥善作好隔声处理。

6. 8 采光性能

6. 8. 2 外窗采光性能构造设计宜采取下列措施：

减少窗的框、扇构架与整窗的面积比就是减少了窗结构的挡

光折减系数；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应满足整窗的透光折减系数

要求，选用容易清洁的玻璃，有利于减少玻璃污染折减系数。窗

立面分格的开启形式设计，应使整樘窗的可开启部分和固定部分

都方便人们对窗户的日常清洗，不应有无法操作的“死角”。

6. 9 反复启闭性能

6. 9. 1 反复启闭性能是表征窗耐久性的主要标志，是民用建筑外

窗重要的基本性能之一。目前我国建筑窗质量和性能不高的主要

问题是耐久性太差，不少窗投入使用时间很短就出现问题，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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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到产品使用寿命要求。因此应根据窗的设计使用年限和所预

计的使用频率确定其反复启闭性能要求，并按照国家标准《门窗

反复启闭耐久性试验方法》GB/T 29739，对窗进行反复启闭性能

型式检验，以确保窗较长周期使用的安全可靠性。

6. 9. 2 窗的反复启闭性能检测试验后，以是否发生影响正常使用

的变形、故障和损坏判断其是否能保持正常使用功能。

6. 9. 3 窗的反复启闭性能可参照一般建筑窗日常启闭使用的最

低要求即：窗每天启、闭 3次。对于具体工程中不同建筑用房的

窗，可根据其更高的使用频率或使用年限要求，合理确定反复启

闭总次数要求。

6. 10 半隐框窗硅酮结构密封胶

6. 10. 1 硅酮结构密封胶在施工前，应进行与玻璃、型材的剥离

试验，以及相接触的有机材料的相容性试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如果硅酮结构密封与接触材料不相容，会导致结构胶粘结力下降

或丧失。

6. 10. 2 硅酮结构密封胶的粘结宽度、厚度的设计计算，现行国

家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均作了详细规定。在进

行半隐框窗结构胶粘接宽度、厚度的设计计算时，应考虑风荷载

效应和玻璃自重效应，按照非抗震设计计算公式进行设计计算。

6. 10. 3 硅酮结构密封胶承受永久荷载的能力很低，因此本条款

规定硅酮结构密封胶不应承受永久荷载。可采取长期受力部位设

置金属件支承措施。

6. 11 防雷

6. 11. 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
规定，民用建筑物应划分为第二类和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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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4 安全要求

6. 14. 1 根据国家发改委签发的“发改运行[2003]2116号文《建

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第六条中的有关条款规定：七层及七层

以上建筑物外开窗必须使用安全玻璃；面积大于 1.5m2的窗玻璃

或玻璃底边离最终装修面小于 500mm的落地窗以及倾斜安装的

窗均应必须使用安全玻璃。福建省地处通风暴雨多发的地域特点，

推拉窗的气密、水密等各项物理性能较差。在外窗工程实际应用

中，推拉窗应用比例相对较少，绝大部分使用外开窗。同时推拉

窗使用非安全玻璃，玻璃破碎坠落造成的伤害也是致命的。由于

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安全问题，本条统一规定了：所有的民用建筑

外窗都应使用安全玻璃的要求。根据国家发改委签发的“发改运

行[2003]2116号文《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第二条中的有关

条款规定：安全玻璃是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钢化玻璃、夹层玻

璃及由钢化玻璃或夹层玻璃组合加工而成的其他玻璃制品。

6. 14. 4~5 本条文与《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0031-2022第 6.5.4
条和《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第 6.11.6条的要

求一致，必需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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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制作

7. 1 一般规定

7. 1. 1 外窗的加工制作质量需要良好的加工设备及生产场地来

实现，目前很多工程现状是临时租赁场地使用简易加工设备来完

成的，产品生产质量不能保证。外窗产品的生产制作在工厂内完

成，以工厂的生产条件、检验条件能够保证外窗产品的质量，有

瑕疵可以在工厂得到较好的解决。对于带形窗、条形窗等特殊窗

型除应有可靠的连接方式外，也应满足本条规定。

7. 1. 3 生产材料中的型材、胶条、密封胶等物质均应按相应标准

中规定的环境下贮存，不得露天堆放。

7. 1. 4 产品的加工精度是靠优良的加工设备来保证，设备加工精

度应满足构件加工精度要求，检验用工具、量具要定期计量检测

和校正。

7. 1. 5 外窗构件加工图必须根据外窗设计大样图及配套的节点

图来制定，同时编制加工工艺流程以满足设计需要。

7. 1. 7 硅酮结构密封胶应在洁净的室内进行注胶，室内温度宜在

15℃～27℃之间，相对湿度不宜低于 50％，以保证注胶质量。同

时，注胶前应进行硅酮结构密封胶与型材的相容性实验。

7. 3 外窗装配

7. 3. 5 框及扇采用组角连接并在接口处涂组角胶的方式直观易

检，不易渗水；不宜采用铆接或螺钉连接，因其在运输过程中容

易变形，安装后易造成渗水。

7. 3. 8 单腔中空玻璃有两块玻璃，共四个表面，由室外向室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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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第 1、2、3、4面。为了保护离线 Low-E膜，镀膜面应在

中空层内。测量结果显示 Low-E膜位于第 2、3面具有相同的传

热系数，但位于第 2面具有较低的玻璃遮阳系数，数值比位于第

3面时要低 15%左右，即位于第 2面具有更好的遮阳效果。我省

处于夏热冬暖（寒冷）地区，夏季需要阻隔太阳能的辐射，位于

第 2面具有较好的夏季节能效果。

7. 3. 9 外框组装时固定玻璃压条安装到位，能保证压条的安装精

度。

7. 3. 10 胶条与型材配合的正确性以及胶条密封的完整性是保证

外窗水密性的重要条件。

7. 3. 12 五金配件安装应在工厂内完成，确保安装位置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保证五金配件使用功能。

7. 4 附框制作

7. 4. 3 每个拼接处不应少于 2个角码，另外角码在装配时，角码

的正反面均需涂布树脂发泡剂。特别注意：拼接时其所有接口处

设计时必须考虑贴上 4mm 的止水双面胶片，并在胶片的两面均匀

涂布树脂发泡胶，这样既可以防止拼接处渗漏，又可以缓解板材

的收缩膨胀现象。当窗型几何边长尺寸超过 2m以上时，建议设

计时考虑采用超长度对接法（即在其超长边的中间断开并放置带

3mm 收缩缝的连接件，或者安装后锯缝并涂胶），这样稳定性将

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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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施工

8. 1 一般规定

8. 1. 3 外窗施工安装中附框与洞口、附框与窗框安装固定、密封

处理、防腐、防雷连接等属于隐蔽工程，要求监理、施工单位对

外窗安装过程的隐蔽工程做法做详细记录，必要时留影像资料以

便查验。

8. 2 施工准备

8. 2. 4 土建预留洞口表面应光洁、尺寸规整，洞口尺寸偏差应符

合本条款规定，否则应在附框安装前洞口应粉刷一道水泥砂浆，

使洞口表面、尺寸符合本条款要求。

8. 2. 5 塑料窗属于热塑性材料，当贮存窗户的环境温度高于

50℃，或与热源的距离小于 1m时，窗户易受热变形，影响其美

观、物理性能、及使用功能。反之，塑料窗在低温下材质较脆，

若低温存放后直接安装，易造成窗户开裂损坏。故当存放外窗的

环境温度为 5℃以下时，安装前应将其移到室内，在不低于 15℃
的环境下放置 24h。另外，受施工环境及温度的影响，窗户在施

工现场长期存放，容易造成污染、变形或损坏。根据施工经验，

外窗在现场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2个月。

8. 3 附框安装

8. 3. 1 附框安装方式有后置式安装和预埋式安装。后置式安装

是指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墙体预留洞口，通常在洞口及墙体抹灰湿

作业前安装附框。预埋式安装是指在工程墙体洞口位置预埋或在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111

工厂预制装配式墙板中埋设附框。

8. 3. 7 当附框与拼樘料、转角料连接件碰撞无法连续时，附框

可断开，附框和连接件的连接强度应满足受力要求。具体做法可

参照图 5。单体窗设有中梃时，中梃区域的附框与洞口连接应进

行加强处理，中梃区域附框与主体固定可参照图 8.3.7b和图 8.3.7c
的做法，并应满足荷载计算和连接构造设计的要求。

（a）后置式附框连接构造

（b）预埋式附框连接构造

图 5 附框连接构造示意图

1-墙体；2-附框；3-固定片；4-埋件；5-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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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外窗安装

8. 4. 4 外窗安装要求

1 用螺钉在铝合金窗外框型材上直接连接大大降低连接牢

固性，应当严格禁止。当外框上有三道滑槽时，宜选择最外侧滑

槽安装卡接件，以增加安装后的稳定性。铝合金窗因隔热条一般

在型材中部，中部不能钻孔，因此应四边均采用卡件连接，具体

做法可参照图 6。

图 6 外窗安装连接构造示意图

1-墙体；2-附框；3-固定片；4-断热铝窗框

5-滑动扣件和定位螺钉；6-披水板

2 塑料窗下框不得钻孔以杜绝窗渗漏水。塑料窗下框用专用

连接滑槽与附框连接，其它三边可以打孔用螺钉直接连接，均必

须与增强型钢可靠连接。

5 密封胶不必四周打满，只需底部和两侧距底边 100mm高

度处打胶就可防止窗下部的渗水现象。打胶位置宜紧靠密封胶条。

8. 4. 5 单体窗设有中挺时，中挺区域外窗框与附框连接应进行加

强处理，中挺区域外窗框与附框连接固定时可参照图 8.4.5b和图

8.4.5c的做法，并应满足荷载计算和连接构造设计的要求。

8. 4. 8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2022的强制性条文第 6.0.11条规定，外窗安装后应进行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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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试验，且持续时间不应小于 30min。因此外窗安装后应进行淋

水试验，必须严格执行。淋水试验按《福建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规程》DBJ/T 13-119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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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验收

9. 1 一般规定

9. 1. 1 依据《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检验与评定标准》DBJ/T
13-383-2021的要求，附框、外窗产品进场后应先进行进场复验，

外窗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工程现场检测，最后进行外窗工程检验结

果评定，合格后进行外窗工程质量验收。

9. 1. 4 《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检验与评定标准》DBJ/T
13-383-2021关于外窗工程进场复验的项目、批次及数量，外窗工

程现场检测的项目、批次及数量的要求如下。

1 外窗工程进场复验的项目、批次及数量要求如下：

1）外窗工程进场复验的项目：①外窗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

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抗风压性能、保温性能（传热系数）、太

阳得热系数、隔声性能（设计有要求时）、反复启闭耐久性（设

计有要求时）及耐火完整性（设计有要求时）。塑料外窗进场复

验项目还应包括焊接角破坏力。外遮阳一体化窗进场复验项目应

包括外遮阳抗风性能、机械耐久性能、操作力；②外窗主要受力

杆件所用铝合金主型材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壁厚、表面处理层厚

度、韦氏硬度、拉伸性能，铝合金隔热型材进场复验项目还应包

括纵向抗剪强度及横向抗拉强度。外窗主要受力杆件所用塑料主

型材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壁厚、低温落锤冲击、加热后尺寸变化

率。塑料外窗用增强型钢进场复验项目为壁厚；③内置遮阳中空

玻璃制品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机械耐久性能、操作力；④外窗用

玻璃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透射比、太阳光

反射比、中空玻璃密封性能（露点）及工程设计有要求的其他项

目；⑤外窗用密封胶条制品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拉伸恢复、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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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率；⑥硅酮结构密封胶复验项目应包括相容性、剥离粘结性、

标准条件下的拉伸粘结性、硬度；⑦外开窗防坠落装置进场复验

项目为承载力；⑧钢附框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截面宽度、截面高

度、壁厚、角部连接角最小破坏力、防腐层厚度；节能型附框进

场复验项目应包括截面宽度、截面高度、壁厚、角部连接角最小

破坏力、静曲强度（弯曲强度）、高低温反复尺寸变化率、低温

落锤冲击、型材握螺钉力。

2）外窗工程进场复验的批次：已进场且未进行见证取样的

外窗、附框应划分为一个批次；

3）外窗工程进场复验每批次的抽样数量：①外窗产品（包

括外遮阳一体化窗）进场复验抽样数量：同一厂家的同材质、类

型和型号的外窗抽检 1次，数量 4樘；②型材进场复验抽样数量：

同一厂家的同材质、系列的外窗主受力杆件型材抽检 1 次，样品

从见证取样的外窗样品上截取；③外开窗防坠落装置进场复验抽

样数量：同一厂家的同材质、型号和规格的防坠落装置抽检 1次，

数量 3樘外开窗，样品从见证取样的外窗样品上截取；④附框进

场复验抽样数量：同一厂家的同材质、系列的附框抽检 1次，数

量 3樘；⑤硅酮结构密封胶应在使用前送检，同一生产批次的硅

酮结构密封胶送检不少于 1次。

2 外窗工程现场检测的项目、批次及数量的要求如下：

1）外窗工程现场检测的项目：现场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检

测及外开窗窗扇现场模拟坠落试验。

2）外窗工程现场检测的批次和数量：①现场气密性能、水

密性能检测抽样数量为同一厂家的同材质、类型和型号的外窗面

积 3000m2（含 3000m2）以下时，抽检 1组（3樘）；3000m2以

上时，加抽 1组共 2组；②外开窗窗扇现场模拟坠落试验抽样数

量为选取窗扇规格尺寸最不利的外开窗 1组（3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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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主控项目

9. 2. 8 推拉窗扇意外脱落、外平开窗扇意外坠落容易造成安全方

面的伤害，对高层建筑情况更为严重，故规定推拉窗必须安装防

脱落措施、外开窗必须安装防坠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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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养维修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为了使外窗在使用过程中达到和保持设计要求的预定功

能，便于用户自行维护保养，外窗工程竣工后应提供《外窗使用

维护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特点、主要性能参数；

2 使用注意事项，开启和关闭操作方法，易出现的误操作和

防范措施；

3 日常清洁、维护，定期保养要求；

4 备品、备件清单，易损零配件的名称、规格及更换方法；

5 承包商的保修责任。

10. 2 检查、维修及维护

10. 2. 2 外窗回访及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内，外窗加工和施工工艺及材料、五

金件、密封材料的一些缺陷均有不同程度的暴露。所以在外窗工

程竣工验收满一年时，应对外窗工程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此后

业主单位或者物业单位或者受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 5年进行一

次全面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可按照《建筑门窗工程检测技术规程》

JGJ/T 205-2010的第 8.2节“门窗的检查”检查内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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